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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FDIS 6892-1：2008《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本标准的整体结构、层次划分、编写方法和技术内容与ISO/FDIS 6892-1： 2008基本一致。 

本标准对国际标准在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增加了方法C横梁位移速率控制方式； 

—在第12章中增加了对于上、下屈服强度位置判定的基本原则； 

—增加了一章“试验结果的数值修约”； 

—增加了附录J逐步逼近方法测定规定塑性延伸强度(Rp)； 

—增加了一个资料性附录K卸力方法测定规定残余延伸强度(Rr0.2)举例； 

—对于附录B、C、D和E中比例试样和非比例试样的细节描述进行了相应修改； 

—修改了拉伸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方法，并将两种不确定度的评定方法分列为附录L和附录M。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删除了国际标准前言； 

d)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本标准直接引用与国际标准相对应的我国国家标准。 

本标准代替GB/T228-2002《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本标准对原标准在以下方面的技术内

容进行了较大修改和补充： 

—修改了标准名称； 

—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了试验速率的控制方法：方法A应变速率控制方法和方法C横梁位移速率控制方式；； 

—试验结果的数值修约；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方法；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A计算机控制拉伸试验机使用时的建议。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F、附录G、附录H、附录I、附录J、附录K、附录L、附录M、附录N为资料性附

录，本标准的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28-1963，GB/T228-1976，GB/T228-1987，GB/T22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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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版标准提供了三种试验速率的控制方法。第一种方法 A 为应变速率（包括横梁分离速率），第二

种方法 B 为应力速率，第三种方法 C 为横梁分离速率，方法 A 旨在减小测定应变速率敏感参数时试验

速率的变化和减小试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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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室温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材料拉伸试验方法的原理、定义、符号和说明、试样及其尺寸测量、试验设备、

试验要求、性能测定、测定结果数值修约和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材料室温拉伸性能的测定。 
注：附录A给出了计算机控制试验机的补充建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975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和试样制备（GB/T 2975-1998,eqv ISO 377:1997）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 
GB/T 12160 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的标定（GB/T 12160-2002,ISO 9513:1999,IDT） 
GB/T 16825.1 静力单轴试验机的检验 第 1 部分 拉力和（或）压力试验机 测力系统的检验与校准

（ GB/T 16825.1-2008,ISO 7500-1:2004,IDT） 
GB/T 17600.1 钢的伸长率换算 第 1 部分：碳素钢和低合金钢（GB/T 17600.1-1998,eqv ISO 

2566-1:1984） 
GB/T 17600.2 钢的伸长率换算 第 2 部分：奥氏体钢（GB/T 17600.2-1998,eqv ISO 2566-2:1984） 
GB/T 22066－2008 静力单轴试验机用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的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标距  Gauge length 

 L 
测量伸长用的试样圆柱或棱柱部分的长度。 

3.1.1  

原始标距  Original gauge length 

L0 
     室温下施力前的试样标距。 
3.1.2  

断后标距  Final gauge length（Final gauge length after fracture） 

Lu 
     在室温下将断后的两部分试样紧密地对接在一起，保证两部分的轴线位于同一条直线上，测量试

样断裂后的标距。 
3.2  

平行长度  Parallel length 

Lc 

      试样平行缩减部分的长度。 
     注：平行长度的概念被未加工试样夹持部分之间的距离取代。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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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长  Elongation 

试验期间任一时刻原始标距的增量。 
3.4  

伸长率  Percentage elongation 

原始标距的伸长与原始标距 Lo之比的百分率。 
3.4.1  

残余伸长率  Percentage permanent elongation 

    卸除指定的应力后，伸长相对于原始标距 Lo的百分率。 
3.4.2  

断后伸长率  Percentage elongation after fracture 

A 
      断后标距的残余伸长（Lu- L0）与原始标距(L0)之比的百分率。 
注：对于比例试样，若原始标距不为 5.65 )1

0S ( 0S 为平行长度的原始横截面积)，符号 A 应附以下脚注说明所使用的

比例系数，例如，A11.3表示原始标距为 11.3
0S 的断后伸长率。对于非比例试样，符号 A 应附以下脚注说明所使用的

原始标距，以毫米（mm）表示，例如， mmA80 表示原始标距为 80mm 的断后伸长率。 

3.5  

引伸计标距长度  Extensometer gauge length 

Le 

用引伸计测量试样延伸时所使用试样引伸计起始标距长度。 
注：，对于测定屈服强度和规定强度性能，建议 Le应尽可能跨越试样平行长度。理想的 Le应大于 L0/2 但小于约 0.9Lc。

这将保证引伸计能检测到发生在试样上的全部屈服。 大力时或在 大力之后的性能，推荐 Le等于 L0或近似等于 L0，

但测定断后伸长率时 Le应等于 L0。 

3.6  

延伸  Extension 

试验期间任一给定时刻引伸计标距 Le的增量。 
3.6.1  

延伸率  Percentage extension“strain” 

    用引伸计标距 Le表示的延伸百分率 
3.6.2  

残余延伸率  Percentage permanent extension 

    试样施加并卸除应力后引伸计标距的增量与引伸计标距 Le之比的百分率。 
3.6.3 

 屈服点延伸率  Percentage yield point extension 

Ae 

       呈现明显屈服（不连续屈服）现象的金属材料，屈服开始至均匀加工硬化开始之间引伸计标距的

延伸与引伸计标距 Le之比的百分率。见图 7。 
3.6.4  

最大力总延伸率  Percentage total extension at maximum force 

Agt 
大力时原始标距的总延伸（弹性延伸加塑性延伸）与引伸计标距 Le之比的百分率。见图 1。 

                    

1） 
π

0
0

4565.5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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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最大力塑性延伸率  Percentage plastic extension at maximum force 

Ag 

       大力时原始标距的塑性延伸与引伸计标距 Le之比的百分率。见图 1。 
3.6.6  

断裂总延伸率  Percentage total extension at fracture 

At断裂时刻原始标距的总延伸（弹性延伸加塑性延伸）与引伸计标距 Le之比的百分率。见图 1。 
3.7  

试验速率  testing rate 

     
3.7.1  

应变速率  Strain rate 

    e& Le 

    用引伸计标距 eL 测量时单位时间的应变增加值。 

3.7.2  

平行长度应变速率的估计值  Estimated strain rate over the parallel length 

e& Lc       
根据横梁分离速率和试样平行长度 Lc计算的试样平行长度的应变单位时间内的增加值。 

3.7.3  

横梁位移速率  Crosshead separation rate  

    νc 
单位时间的横梁位移。 

3.7.4   

应力速率  Stress rate R&  

单位时间应力的增加。 
注：应力速度只用于方法 B 试验的弹性阶段。 

3.8  

断面收缩率  Percentage reduction of area 

Z 
断裂后试样横截面积的 大缩减量(So-Su)与原始横截面积 So之比的百分率: 

100×
−

=
o

uo

S
SSZ  

3.9  

最大力  Maximum force 

注:对于显示不连续屈服的材料,如果没有加工硬化作用,在本标准就不定义 Fm。 

3.9.1 
    大力 Maximum force 

F m 

对于无明显屈服（不连续屈服）的金属材料，为试验期间的 大力。 
3.9.2 

大力 Maximum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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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 

对于不连续屈服的金属材料，在加工硬化开始之后，试样所承受的 大力。 
注：见图 8a)和 8b)。 

3.10  

应力  Stress 

    R 
    试验期间任一时刻的力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So之商。  
注 1：本标准中的应力是工程应力。 

注 2：在后续标准文本中，符号“力”和“应力”或“延伸”，“延伸率”和“应变”分别用于各种情况（如图中的坐标

轴标识所示，或用于解释不同力学性能的测定）。然而，对于曲线上一已定义点的总描述和定义，“力”和“应力”或“延

伸”，“延伸率”和“应变”相互之间是可以互换的。   

3.10.1  

抗拉强度  Tensile strength 

R m 

    相应 大力(Fm，见 3.9)的应力。 
3.10.2  

屈服强度  Yield strength 

    当金属材料呈现屈服现象时，在试验期间达到塑性变形发生而力不增加的应力点。应区分上屈服强

度和下屈服强度。 
3.10.2.1 

上屈服强度  Upper yield strength 

R eH 

      试样发生屈服而力首次下降前的 大应力。见图 2。 
3.10.2.2  

下屈服强度  Lower yield strength 

     R eL 

     在屈服期间，不计初始瞬时效应时的 小应力。见图 2。 
3.10.3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Proof strength, plastic extension 

     R p 

塑性延伸率等于规定的引伸计标距 Le百分率时对应的应力。 
注：使用的符号应附下脚标说明所规定的塑性延伸率，例如， R p0.2，表示规定塑性延伸率为 0.2%时的应力。见图 3。 

3.10.4  

规定总延伸强度  Proof strength，total extension 

R t 

总延伸率等于规定的引伸计标距 Le百分率时的应力。 
注：使用的符号应附下脚标说明所规定的总延伸率，例如 R t0.5，表示规定总延伸率为 0.5%时的应力。见图 4。 

3.10.5  

规定残余延伸强度  Permanent set strength 

R r 
卸除应力后残余延伸率等于规定的原始标距 Lo或引伸计标距 Le百分率时对应的应力。 

注：使用的符号应附下脚标说明所规定的残余延伸率。例如 R r0.2，表示规定残余延伸率为 0.2%时的应力。见图 5。 

3.11  

断裂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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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试样发生完全分离时的现象。 
注：在附录 A 的图 A.2 给出了计算机控制试验机用断裂的判据。 

4 符号和说明 

本标准使用的符号和相应的说明见表 1。 
 

表 1   符号和说明 
符号 单位 说       明 

试   样 
ao, Ta

 mm 矩形横截面试样原始厚度或原始管壁厚度 

bo mm 矩形横截面试样平行长度的原始宽度或管的纵向剖条宽度或扁丝原始宽度 

do mm 圆形横截面试样平行长度的原始直径或圆丝原始直径或管的原始内径 

Do mm 管原始外直径 

Lo mm 原始标距 

L'o mm 测定 Awn的原始标距（见附录 I） 

Lc mm 平行长度 

Le mm 引伸计标距 

Lt mm 试样总长度 

du mm 圆形横截面试样断裂后缩颈处 小直径。 

Lu mm 断后标距 

L'u mm 测量 Awn的断后标距（见附录 I） 

So mm2 原始横截面积 

Su mm2 断后 小横截面积 

k - 比例系数（见 6.1.1） 

Z % 断面收缩率 

伸  长 

A  % 断后伸长率（见 3.4.2） 

Awn % 无缩颈塑性伸长率（见附录 I） 

Ae % 屈服点延伸率 

Ag % 大力 Fm塑性延伸率 

Agt % 大力 Fm总延伸率 
At % 断裂总延伸率 

ΔLm mm 大力总延伸 

△Lf mm 断裂总延伸 

速  率 

e& Le  s-1 应变速率  

e& Lc s-1 平行长度估计的应变速率 

vc mm s-1 横梁分离速率 

R&  MPa s-1 应力速率 

力 
Fm N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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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符号 单位 说       明 

屈服强度- 规定强度 – 抗拉强度 

R eH MPa b 上屈服强度  

R eL MPa 下屈服强度 

Rm MPa  抗拉强度 

Rp MPa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r MPa 规定残余延伸强度 

Rt MPa  规定总延伸强度 

E MPab  弹性模量 

m MPa 应力-延伸率曲线在给定试验时刻的斜率 

mE MPa 应力-延伸率曲线弹性部分的斜率
c 

a 用于钢管产品标准的符号 
b 1MPa = 1 N/mm 
c 如果使用 佳条件（高分辨力，平均引伸计，良好的试样对中），应力-延伸率曲线的弹性部分的斜率

值接近弹性模量值。 

 

5 原理 

试验系用拉力拉伸试样，一般拉至断裂，测定第 3 章定义的一项或几项力学性能。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一般在室温 10℃～35℃范围内进行。对温度要求严格的试验，试验温度应为 

23℃±5℃。 

6 试样 

6.1  形状与尺寸 

6.1.1 一般要求 

试样的形状与尺寸取决于要被试验的金属产品的形状与尺寸。 

通常从产品、压制坯或铸件切取样坯经机加工制成试样。但具有恒定横截面的产品（型材、棒材、

线材等）和铸造试样（铸铁和铸造非铁合金）可以不经机加工而进行试验。 

试样横截面可以为圆形、矩形、多边形、环形，特殊情况下可以为某些其他形状。 

试样原始标距与横截面积有 oo SkL = 关系者称为比例试样。国际上使用的比例系数 k 的值为

5.65。原始标距应不小于 15mm。当试样横截面积太小，以致采用比例系数 k 为 5.65 的值不能符合这一

小标距要求时，可以采用较高的值（优先采用 11.3 的值）或采用非比例试样。 

注：选用小于 20mm 标距的试样，测量不确定度可能增加。 

非比例试样其原始标距 Lo与原始横截面积 So无关。 

试样的尺寸公差应符合相应的附录 B～附录 E（见 6.2）。 

6.1.2 机加工的试样 

如试样的夹持端与平行长度的尺寸不相同，他们之间应以过渡弧连接。此弧的过渡半径的尺寸可能

很重要，如相应的附录(见 6.2)中对过渡半径未作规定时，建议应在相关产品标准中规定。 

试样夹持端的形状应适合试验机的夹头。试样轴线应与力的作用线重合。 

试样平行长度 Lc或试样不具有过渡弧时夹头间的自由长度应大于原始标距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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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不经机加工的试样 

如试样为未经机加工的产品或试棒的一段长度，两夹头间的长度应足够，以使原始标距的标记与夹

头有合理的距离（见附录 B～附录 E）。 

铸造试样应在其夹持端和平行长度之间以过渡弧连接。此弧的过渡半径的尺寸可能很重要，建议在

相关产品标准中规定。试样夹持端的形状应适合于试验机的夹头。平行长度 Lc应大于原始标距 Lo。 

6.2 试样类型 

附录 B～附录 E 中按产品的形状规定了试样的主要类型，见表 2。相关产品标准也可规定其他试样

类型。 

表 2  试样的主要类型 

单位为毫米 

产品类型 相应的附录 

薄板– 板材–扁材 

 

线材—  棒材— 型材 

 

 

厚度 a 直径或边长  

0.1 ≤厚度 ＜ 3 — B 

— ＜ 4 C 

a＞3 ≥ 4 D 

管材 E 

 
6.3  试样的制备 

    应按照相关产品标准或 GB/T 2975 的要求切取样坯和制备试样。     

7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 

宜在试样平行长度中心区域以足够的点数测量试样的相关尺寸。 
原始横截面积 So 是平均横截面积，应根据测量的尺寸计算。 
原始横截面的计算准确度依赖于试样本身特性和类型。附录 B～附录 E 给出了不同类型试样原始横

截面积 So的评估方法，并提供了测量准确度的详细说明。 

8 原始标距的标记 

应用小标记、细划线或细墨线标记原始标记，但不得用引起过早断裂的缺口作标记。 

对于比例试样，如果原始标距的计算值与其标记值之差小于 10%L0,可将原始标距的计算值按 GB/T 
8170 修约至 接近 5mm 的倍数。原始标距的标记应准确到±1%。 

如平行长度 Lc 比原始标距长许多，例如不经机加工的试样，可以标记一系列套叠的原始标距。有

时，可以在试样表面划一条平行于试样纵轴的线，并在此线上标记原始标距。 

9 试验设备的准确度 

试验机的测力系统应按照 GB/T 16825.1 进行校准，并且其准确度应为 1 级或优于 1 级。 
引伸计的准确度级别应符合 GB/T 12160 的要求。测定上屈服强度、下屈服强度、屈服点延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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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塑性延伸强度、规定总延伸强度、规定残余延伸强度，以及规定残余延伸强度的验证试验，应使用

不劣于 1 级准确度的引伸计；测定其他具有较大延伸率的性能，例如抗拉强度、 大力总延伸率和 大

力塑性延伸率、断裂总延伸率，以及断后伸长率，应使用不劣于 2 级准确度的引伸计。 
  计算机控制拉伸试验机应满足 GB/T22066 和附录 A 的相关要求。 

10 试验要求 

10.1 设定试验力零点 
在试验加载链装配完成后，试样两端被夹持之前，应设定力测量系统的零点。一旦设定了力值零

点，在试验期间力测量系统不能再发生变化。 
注：上述方法为了确保夹持系统施加的力在测力时得到补偿。 

10.2 试样的夹持方法 
应使用例如楔形夹头、螺纹夹头、平推夹头、套环夹具等合适的夹具夹持试样。 
应尽 大努力确保夹持的试样受轴向拉力的作用，尽量减小弯曲。这对试验脆性材料或测定规定

塑性延伸强度、规定总延伸强度、规定残余延伸强度或屈服强度时尤为重要。 
为了得到直的试样和确保试样与夹头对中，可以施加不超过规定强度或预期屈服强度的 5%相应的预

拉力。宜对预拉力的延伸影响进行修正。 

10.3 应变速率控制的试验速率（方法 A） 
10.3.1  总则 

方法 A 是为了减小测定应变速率敏感参数（性能）时的试验速率变化和试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 
本部分阐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应变速率控制模式。第一种应变速率 e& Le 是基于引伸计的反馈而得

到。第二种是根据平行长度估计的应变速率 e& Lc，即通过控制平行长度与需要的应变速率相乘得到的横

梁位移速率来实现。 
如果材料显示出均匀变形能力，力值能保持名义的恒定，应变速率 e& Le和根据平行长度估计的应变

速率 e& Lc 大致相等。如果材料展示出不连续屈服或锯齿状屈服（如某些钢和 AlMg 合金在屈服阶段或如

某些材料呈现出的 Portevin-LeChatelier 锯齿屈服效应）或发生缩颈时，两种速率之间会存在不同。随

着力值的增加，由于试验机的柔度，实际的应变速率可能会明显低于应变速率的设定值。 
试验速率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在直至测定 ReH、Rp 或 Rt 的范围，应按照规定的应变速率 e& Le，见 3.7.1。这一范围需要在试样上装

夹引伸计，消除拉伸试验机柔度的影响，以准确控制应变速率。（对于不能进行应变速率控制的试验机，

根据平行长度部分估计的应变速率 e& Lc也可用。） 
 

b) 对于不连续屈服的材料，应选用根据平行长度部分估计的应变速率 e& Lc，见 3.7.2。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用装夹在试样上的引伸计来控制应变速率的，因为局部的塑性变形可能发生在引伸计标距以

外。在平行长度范围利用恒定的横梁分离速率 vc根据式（1）计算得到的应变速率具有足够的准确度。 

eLCC &×=ν Lc  ……………………………………………………………………（1） 

式中 
•

CLe  是平行长度估计的应变速率； 

CL   是平行长度。 

c) 在测定 Rp、Rt 或直到屈服结束（见 3.7.2），应该使用 e& Le或 e& Lc。为了避免由于缩颈发生在引伸

计标距以外控制出现问题，推荐使用 e&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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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定相关材料性能时，应保持 10.3.2 至 10.3.4 规定的应变速率（见图 9）。 
在进行应变速率或控制模式转换时，不应在应力-延伸率曲线上引入不连续性，而歪曲 Rm、Ag 或

Agt值（见图 10）。这种不连续效应可以通过降低转换速率得以减轻。 

应力-延伸率曲线在加工硬化阶段的形状可能受应变速率的影响。采用的试验速率应通过文件来规

定（见 10.6 ）。 

10.3.2 上屈服强度或规定延伸强度(Rp、Rt 和 Rr)的测定 
在测定 ReH、Rp、Rt 和 Rr时，应变速率 e& Le应尽可能保持恒定。在测定这些性能时，e& Le应选用下

面两个范围之一（见图 9）： 
范围 1：(0.00007±0.000014)s-1 
范围 2：(0.00025±0.00005)s-1 (如果没有其它规定，推荐选取该速率) 
如果试验机不能直接进行应变速率控制，应该采用通过平行长度估计的应变速率 e& Lc即恒定的横梁

分离速率。该速率应用 10.3.1 中的式（1）进行计算， 应考虑试验机系统的柔度，详见附录 F。 
 
10.3.3 下屈服强度 ReL和屈服点延伸率 Ae的测定 

上屈服点之后，在测定下屈服强度和屈服点延伸率时，应当保持下列两种范围之一的平行长度估

计的应变速率范围 e& Lc（见图 9），直到不连续屈服结束。 
范围 2：(0.00025 ±0.00005)s-1（测定 ReL时推荐该速率）； 
范围 3：(0.002±0.0004) s-1。 

10.3.4 抗拉强度 Rm，断后伸长率 A， 大力下的总延伸率 Agt， 大力下的塑性延伸率 Ag 和断面收缩率

Z 的测定 
在屈服强度或塑性延伸强度测定后，根据试样平行长度而计算得到横梁位移速率 e& Lc在下述范围内

选择，见图 9。转换成下述规定范围之一的应变速率： 
范围 2：(0.00025±0.00005)s-1； 
范围 3：(0.002±0.0004) s-1； 
范围 4：(0.0067±0.00133)s-1（0.4±0.08）min-1 (如果没有其它规定，推荐选取该速率)。 
如果拉伸试验仅仅是为了测定抗拉强度，根据范围 3 或 4 得到的平行长度估计的应变速率适用于整

个试验。 
10.4 应力速率控制的试验速率（方法 B） 
10.4.1 总则 

试验速率取决于材料特性并应符合下列要求。如果没有其他规定，在应力达到规定屈服强度的一

半之前，可以采用任意的试验速率。超过这点以后的试验速率应满足下述规定。 
10.4.2 测定屈服强度和规定强度的试验速率 
10.4.2.1 上屈服强度，ReH 

在弹性范围和直至上屈服强度，试验机夹头的分离速率应尽可能保持恒定并在表 3 规定的应力速

率范围内。 
注：弹性模量小于 150000MPa 的典型材料包括锰、铝合金、铜和钛。弹性模量大于 150000MPa 的典型材料包括铁、

钢、钨和镍基合金。 

                             表 3  应力速率 
          应力速率/MPa·s

-1 材料弹性模量 E/(GPa) 
小 大 

＜150 2 20 
≥150 6 60 
 
10.4.2.2 下屈服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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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仅测定下屈服强度，在试样平行长度的屈服期间应变速率应在 0.00025/s～0.0025/s 之间。平行长

度内的应变速率应尽可能保持恒定。如不能直接调节这一应变速率，应通过调节屈服即将开始前的应力

速率来调整，在屈服完成之前不再调节试验机的控制。 
任何情况下，弹性范围内的应力速率不得超过表 3 规定的 大速率。 

10.4.2.3 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 
如在同一试验中测定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测定下屈服强度的条件应符合 10.4.2.2 的要求。 

10.4.2.4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规定总延伸强度 Rt 和规定残余延伸强度 Rr 
试验机的横梁分离速率应在表 3 相应的应力速率范围内，并尽可能保持恒定。 
在塑性范围和直至规定强度（规定塑性延伸强度、规定总延伸强度和规定残余延伸强度）应变速

率不应超过 0.0025s-1。 
10.4.2.5 横梁位移速率 

如试验机无能力测量或控制应变速率，直至屈服完成的应变速率，应采用等效于表 3 规定的应力

速率的试验机横梁分离速率。 
10.4.2.6 抗拉强度 Rm、断后伸长率 A、 大力总延伸率 Agt、 大力塑性延伸率 Ag 和断面收缩率 Z 

测定屈服强度或塑性延伸强度后，试验速率可以增加到不大于 0.008s-1 的应变速率（或等效的横

梁分离速率）。 
如果仅仅需要测定材料的抗拉强度，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可以选取不超过 0.008s-1 的单一试验速率。 

10.5 试验方法和速率的选择 
除非另有规定，只要能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实验室可以自行选择方法 A、方法 B 和试验速率。 
注：使用方法 A、方法 B 两种方法对于某些材料的测量结果可能会有差异。 

10.6 试验条件的表示 
为了用缩略的形式报告试验控制模式和试验速率，可以使用下列缩写的表示形式： 
GB/T228Annn、GB/T228Bn 这里“A”定义为使用方法 A（应变速率控制），“B”定义为使用方法

B（应力速率控制）。三个字母的符号“nnn”是指每个试验阶段所用速率，如图 9 中定义的，方法 B 中

的符号“n”是指在弹性阶段所选取的应力速率。 
示例 1：GB/T228A224 定义本试验为应变速率控制，不同阶段的试验速率范围分别为 2，2 和 4。 
示例 2：GB/T228B30 定义试验为应力速率控制，试验的名义应力速率为 30MPa /s。 
示例 3，GB/T228B 定义试验为应力速率控制，试验的名义应力速率符合表 3。 

11 上屈服强度的测定 

上屈服强度 ReH可以从力—延伸曲线图或峰值力显示器上测得，定义为力首次下降前的 大力值对 
应的应力（见图 2）。 

12 下屈服强度的测定 

下屈服强度 ReL可以从力—延伸曲线上测得，定义为不计初始瞬时效应时屈服阶段中的 小力所对 
应的应力（见图 2）。 

对于上、下屈服强度位置判定的基本原则如下： 
a) 屈服前的第 1 个峰值应力（第 1 个极大值应力）判为上屈服强度，不管其后的峰值应力比它大

或比它小； 
b) 屈服阶段中如呈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谷值应力，舍去第 1 个谷值应力（第 1 个极小值应力）不

计，取其余谷值应力中之 小者判为下屈服强度。如只呈现 1 个下降谷，此谷值应力判为下屈

服强度； 
c) 屈服阶段中呈现屈服平台，平台应力判为下屈服强度；如呈现多个而且后者高于前者的屈服平

台，判第 1 个平台应力为下屈服强度； 



GB/T 228—200× 

１１ 

d) 正确的判定结果应是下屈服强度一定低于上屈服强度。 
为提高试验效率，可以报告在上屈服强度之后延伸率为 0.25%范围以内的 低应力为下屈服强度，

不考虑任何初始瞬时效应。用此方法测定下屈服强度后，试验速率可以按照 10.3.4 增加。试验报告应注

明使用了此简捷方法。 
注：此规定仅仅适用于呈现明显屈服的材料和不测定屈服点延伸率情况。 

13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的测定 

13.1 根据力—延伸曲线图测定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在曲线图上，划一条与曲线的弹性直线段部分平

行，且在延伸轴上与此直线段的距离等效于规定塑性延伸率，例如 0.2%的直线。此平行线与曲线的交

截点给出相应于所求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的力。此力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So 得到规定塑性延伸强度（见

图 3）。 
如力—延伸曲线图的弹性直线部分不能明确地确定，以致不能以足够的准确度划出这一平行线，

推荐采用如下方法（见图 6）。 
试验时，当已超过预期的规定塑性延伸强度后，将力降至约为已达到的力的 10%。然后再施加力

直至超过原已达到的力。为了测定规定塑性延伸强度，过滞后环两端点画一直线。然后经过横轴上与曲

线原点的距离等效于所规定的塑性延伸率的点，作平行于此直线的平行线。平行线与曲线的交截点给出

相应于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的力。此力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得到规定塑性延伸强度（见图 6）。 
注 1：可以用各种方法修正曲线的原点。划一条平行于滞后环所确定的直线的平行线并使其与力-延伸曲线相切，此平行

线与延伸轴的交截点即为曲线的修正原点（见图 6）。 

注 2：在力降低开始点的塑性应变只略微高于规定的塑性延伸强度 Rp。较高应变的开始点将会降低通过滞后环获得直线

的斜率。 

注 3：如果在产品标准中没有规定或得到客户的同意，在不连续屈服期间或之后测定规定塑性延伸强度是不合适的。 

 

13.2 可以使用自动处理装置（例如微处理机等）或自动测试系统测定规定塑性延伸强度，可以不绘制

力—延伸曲线图（见附录 A）。 
13.3 可以采用附录 J 提供的逐步逼近方法测定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14 规定总延伸强度的测定 

14.1 在力—延伸曲线图上，划一条平行于力轴并与该轴的距离等效于规定总延伸率的平行线，此平行

线与曲线的交截点给出相应于规定总延伸强度的力，此力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So 得到规定总延伸强

度 Rt（见图 4）。 
14.2 可以使用自动处理装置（例如微处理机等）或自动测试系统测定规定总延伸强度，可以不绘制力—

延伸曲线图（见附录 A）。 

15 规定残余延伸强度的验证和测定 

试样施加相应于规定残余延伸强度的力，保持力 10s～12s，卸除力后验证残余延伸率未超过规定百

分率（见图 5）。 
注：这是检查通过或未通过的试验，通常不作为标准拉伸试验的一部分。对试样施加应力，允许的残余延伸由相关

产品标准（或试验委托方）来规定。例如：报告“Rr0.5=750MPa 通过”意思是对试样施加 750MPa 的应力，产生的残余

延伸小于等于 0.5%。 

如为了得到规定残余延伸强度的具体数值，应进行测定，附录 K 提供了测规定残余延伸强度的例

子。 

16 屈服点延伸率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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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连续屈服的材料，从力—延伸图上均匀加工硬化开始点的延伸减去上屈服强度 ReH对应的延

伸得到屈服点延伸 Ae。均匀加工硬化开始点的延伸通过在曲线图上，经过不连续屈服阶段 后的 小

值点划一条水平线或经过均匀加工硬化前屈服范围的回归线，与均匀加工硬化开始处曲线的 高斜率线

相交点确定。屈服点延伸除以引伸计标距 Le得到屈服点延伸率（见图 7）。 
试验报告应注明确定均匀加工硬化开始点的方法（见图 7a）或 b)）。 

17 最大力塑性延伸率的测定 

在用引伸计得到的力—延伸曲线图上从 大力时的总延伸中扣除弹性延伸部分即得到 大力时的

塑性延伸，将其除以引伸计标距得到 大力塑性延伸率。 
大力塑性伸率 Ag 按照式（2）进行计算： 

100×⎟⎟
⎠

⎞
⎜⎜
⎝

⎛
−

Δ
=

E

m

e

m
g m

R
L
LA  ……………………………………………………………………（2） 

式中 
Le 是引伸计标距； 
mE 是应力—延伸率曲线弹性部分的斜率； 
Rm是抗拉强度； 

mLΔ 是 大力下的延伸。 

注：有些材料在 大力时呈现一平台。当出现这种情况，取平台中点的 大力对应的塑性延伸率（见图 1）。 

有些材料其 大力塑性延伸率不等于无缩颈塑性延伸率，对于棒材、线材和条材等长产品，可以采

用附录 I 的方法测定无缩颈塑性延伸率 Awn。 

18 最大力总延伸率的测定 

在用引伸计得到的力-延伸曲线图上测定 大力总延伸。 大力总延伸率 Agt 按照式（3）计算： 

100×=
e

m
gt L

LA Δ
 ………………………………………………………………………………（3） 

式中： 
Le 是引伸计标距； 

mLΔ 是 大力下的延伸。 

注：有些材料在 大力时呈现一平台。当出现这种情况，取平台中点的 大力对应的总延伸率（见图 1）。 

19 断裂总延伸率的测定 

在用引伸计得到的力-延伸曲线图上测定断裂总延伸。断裂总延伸率 At按照式（4） 计算： 

100×
Δ

=
e

f
t L

L
A  ………………………………………………………………………………（4） 

式中 
Le 是引伸计标距； 

fLΔ 是断裂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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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断后伸长率的测定 

20.1 应按照 3.4.2 的定义测定断后伸长率。 
为了测定断后伸长率，应将试样断裂的部分仔细地配接在一起使其轴线处于同一直线上，并采取特

别措施确保试样断裂部分适当接触后测量试样断后标距。这对小横截面试样和低伸长率试样尤为重要。 
按公式（5）计算断后伸长率 A： 

100×
−

=
o

ou

L
LL

A  …………………………………………………………………………（5） 

式中： 
Lo 是原始标距； 
Lu 是断后标距。 

应使用分辨力足够的量具或测量装置测定断后伸长量（Lu-Lo），并准确到±0.25mm。 
如规定的 小断后伸长率小于 5%，建议采取特殊方法进行测定（见附录 G）。原则上只有断裂处

与 接近的标距标记的距离不小于原始标距的三分之一情况方为有效。但断后伸长率大于或等于规定

值，不管断裂位置处于何处测量均为有效。如断裂处与 接近的标距标记的距离小于原始标距的三分之

一时，可采用附录 H 规定的移位法测定断后伸长率。 
20.2 能用引伸计测定断裂延伸的试验机，引伸计标距应等于试样原始标距，无需标出试样原始标距的

标记。以断裂时的总延伸作为伸长测量时，为了得到断后伸长率，应从总延伸中扣除弹性延伸部分。为

了得到与手工方法可比的结果，有一些额外的要求（例如：引伸计高的动态响应和频带宽度，见 A.3.2）。 
原则上，断裂发生在引伸计标距 Le 以内方为有效，但断后伸长率等于或大于规定值，不管断裂位

置处于何处测量均为有效。 
注：如产品标准规定用一固定标距测定断后伸长率，引伸计标距应等于这一标距。 

20.3 试验前通过协议，可以在一固定标距上测定断后伸长率，然后使用换算公式或换算表将其换算成

比例标距的断后伸长率（例如可以使用 GB/T 17600.1 和 GB/T 17600.2 的换算方法）。 
注：仅当标距或引伸计标距、横截面的形状和面积均为相同时，或当比例系数(k) 相同时，断后伸长率才具有可比

性。 

21 断面收缩率的测定 

按照定义 4.8 测定断面收缩率。 
将试样断裂部分仔细地配接在一起，使其轴线处于同一直线上。断裂后 小横截面积的测定应准

确到±2%（见图 13）。原始横截面积与断后 小横截面积之差除以原始横截面积的百分率得到断面收

缩率，按照式（6）计算。 

100×
−

=
o

uo

S
SSZ  ………………………………………………………………………………（6） 

注：对于小直径的圆试样或其他横截面形状的试样，断后横截面积的测量准确度达到±2%很困难。 

22 试验结果数值的修约 

试验测定的性能结果数值应按照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进行修约。如未规定具体要求，应按照如下要

求进行修约： 

— 强度性能值修约至 1MPa； 
— 屈服点延伸率修约至 0.1%，其他延伸率和断后伸长率修约至 0.5%； 
— 断面收缩率修约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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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a) 本国家标准编号； 
b) 注明试验条件信息（如 10.6 的要求），； 
c) 试样标识； 
d) 材料名称、牌号（如已知）； 
e) 试样类型； 
f) 试样的取样方向和位置（如已知）； 
g) 试验控制模式和试验速率范围（如果与 10.2 和 10.3 推荐的方法不同）； 
h) 试验结果。 

24 测量不确定度 

附录 L 提供了与计量参数相关的不确定度指南。附录 M 提供了利用拉伸标样来评定不确定度的指

南。附录 N 提供了一组钢和铝合金通过实验室间试验得到的拉伸试验不确定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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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R    应力 
e    延伸率 
 

    A: 断后伸长率（从引伸计的信号测得的） 
          或者直接从试样上测得这一性能，（见 20.1） 
    Ag： 大力塑性延伸率 
    Agt: 大力总延伸率 
  At: 断裂总延伸率 
    Rm: 抗拉强度 
   mE: 应力—延伸率曲线上弹性部分的斜率 
Δe：平台范围（测定时见 18） 

                      图 1  延伸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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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R    应力 
e    延伸率 
a    初始瞬时效应 
    ReH: 上屈服强度 
    ReL：下屈服强度 

 
图 2   不同类型曲线的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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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R    应力 
e    延伸率 
1    规定的塑性延伸率 
    Rp: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图 3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见 13.1） 

 

 
图解： 
R    应力 
e    延伸率 
1    规定的总延伸率 
    Rt: 规定总延伸强度 

               
图 4 规定总延伸强度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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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R   应力 
e    延伸率 
1    规定的残余延伸率 
    Rr: 规定残余延伸强度 

               
图 5 规定残余延伸强度 Rr 

 

 
图解： 
R    应力 
    e    延伸率 
1   规定的塑性延伸率 
Rp: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图 6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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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水平线法                                        b)回归线法 
图解： 
R    应力 
    e    延伸率 
a    经过均匀加工硬化前 后 小值点的水平线 

b    经过均匀加工硬化前屈服范围的回归线 
c    均匀加工硬化开始处曲线的 高斜率线 
  Ae：屈服点延伸率 
   ReH: 上屈服强度 

               
                                图 7 屈服点延伸率 Ae的不同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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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H ＜ Rm            b＝   ReH ＞ Rm 

                          c）   应力-延伸率状态的特殊情况（见注 1） 

 

                                      

图解： 
R    应力 
e    延伸率 

 

 
ReH：上屈服强度 

Rm：抗拉强度 
注 1：呈现图 8 c）应力-延伸率状态的材料，按照本标准无确定的抗拉强度。双方可以 

另做协议。  
              

图 8  从应力-延伸率曲线测定抗拉强度 Rm的几种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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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    应变速率 
t   拉伸试验时间进程 

1   范围 1： %2000007.0 1 ±= −se&  

2   范围 2： %2000025.0 1 ±= −se&  

3   范围 3： %200025.0 1 ±= −se&  

4   范围 4： ( )%20min4.0%200067.0 11 ±±= −−se&  

5   引伸计控制或横梁控制 
6   横梁控制 

a   推荐的 
              注：号数见表 1 

 
图 9  拉伸试验中测定 ReH、ReL、Rp、Rt和 Rm时应选用的应变速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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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e    延伸率 
R    应力 
a    非真实值，产生了突然的应变速率增加 
b    如果应变速率突然增加时的应力-延伸率状态 

              注：  参数定义，见表 1 

 
图 10  在应力-延伸率曲线上不可允许的不连续性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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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试验前 
 

 
 
                  b)试验后 
 

图解： 
    ao：板试样原始厚度或管壁原始厚度 
     bo: 板试样平行长度的原始宽度 
     L0：原始标距 
    Lc：平行长度 
     Lt：试样总长度 
      Lu：断后标距 
      So：平行长度的原始横截面积 
1     夹持头部 
注： 试样头部形状仅为示意性 

               
 

图 11 机加工的矩形横截面试样（见附录 B 和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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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LO：原始标距 
So：平行长度的原始横截面积 
 
 

图 12  为产品一部分的不经机加工试样（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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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试验前 

 
                            b)试验后 

 
图解： 
 
     do: 圆试样平行长度的原始直径 
     L0：原始标距 

      Lc：平行长度 
      Lt：试样总长度 
      Lu：断后标距 
      So：平行长度的原始横截面积 
    Su：断后 小横截面积 
注： 试样头部形状仅为示意性 

               
 

图 13  圆形横截面机加工试样（见附录 D） 
 
 
 
 



GB/T 228—200× 

２６ 

 
        a)试验前                      b)试验后 
 
图解： 
    ao：原始管壁厚度 
     Do: 原始管外直径 
     L0：原始标距 
      Lt：试样总长度 
      Lu：断后标距 
     So：平行长度的原始横截面积 
    Su：断后 小横截面积 
1     夹持头部 
注： 试样头部形状仅为示意性 

               
图 14 圆管管段试样（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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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试验前 
 

 
                          b)试验后 
 

图解： 
    ao：原始管壁厚度 
     bo: 圆管纵向弧形试样原始管宽度 
     L0：原始标距 
     Lc：平行长度 
     Lt：试样总长度 
     Lu：断后标距 
     So：平行长度的原始横截面积 
    Su：断后 小横截面积 
1     夹持头部 
注： 试样头部形状仅为示意性 

               
 

图 15  圆管的纵向弧形试样（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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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计算机控制拉伸试验机使用的建议 

A.1 总则 

本附录包含了利用计算机控制的拉伸试验机测定力学性能的附加建议。尤其是提出了应考虑软件

和试验条件的建议。 
这些建议与设计试验机的软件、软件的有效性和拉伸试验的条件相关。 

A.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附录： 
A.2.1  

计算机控制的拉伸试验机 

用于监控试验的机器，由计算机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 

A.3 拉伸试验机 

A.3.1 设计 

    试验机在设计时应考虑能够通过软件提供不加处理的模拟信号的输出。如果不能提供这种输出，机

器的制造商应该给出原始数据是如何通过软件获取和处理的。应该以基本的 SI 单位给出力、延伸、时

间和试样尺寸。如果机器被升级，这些数据应该被修正。图 A.1 给出了适合的数据文献格式的例子。 
A.3.2 数据采样频率 

对于每一个测量通道的机械和电子元件的频带宽度和采样频率应足够高，以便记录被测材料特性。

例如为了测 ReH，根据式（A.1）测定 小采样频率 fmin： 

100min ×
×

×
=

qR
Eef

eH

&
 …………………………………………………………………………（A.1） 

式中： 
fmin： 小采样频率，s-1； 
e&：应变速率，s-1； 
E：弹性模量，MPa； 
ReH：上屈服强度，MPa； 
q：试验机测力系统的准确度级别。 
式（A.1）中选用 ReH，是由于在试验过程中的瞬时效应决定的。如果被测材料没有屈服现象，将选

用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而且要求的 小采样频率可以减半。 

如果用应力速率控制的方法 B，利用式(A.2)计算 小采样频率 fmin： 

100min ×
×

=
qR

Rf
eH

&
…………………………………………………………………………（A.2） 

式中： 

R& ――应力速率，单位为兆帕每秒(MPa s-1)。 

A.4 力学性能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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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总则 

试验机的软件应考虑下列要求： 
A.4.2 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 

A.4.2.1 上屈服强度 

在 3.10.2.1 中定义的 ReH应该被认为是力值在下降至少 0.5%之前 高力对应的应力值，并且在其随

后应变范围不小于 0.05%的区域，力没有超过先前的 大值。 
A.4.2.2 下屈服强度 

    在 3.10.2.2 中定义的 ReL应满足 12 中下屈服强度位置判定的基本原则。 

A.4.3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和规定总延伸强度 

3.10.3 和 3.10.4 定义的 Rp和 Rt 这两种性能可以通过曲线上相邻点的内插来确定。 
A.4.4 最大力总延伸率 

在 3.6.4 定义的 Agt（见图 1 中的 17）被认为是屈服点之后的应力—延伸率曲线上 大力对应的总

延伸。 
     对于某些材料是有必要推荐用多项式回归的方法进行应力-延伸率曲线的光滑处理。光滑处理的程

度对试验结果可能会产生影响。光滑处理后的曲线应该合理地表征原始应力—延伸率曲线的相关部分的

特征。 
A.4.5 最大力塑性延伸率 

在 3.6.5 定义的 Ag（见图 1 中的 16）被认为是屈服点之后的应力—延伸率曲线上 大力对应的塑性

延伸。 
对于某些材料有必要对应力—延伸率曲线进行光滑处理，推荐用多项式回归方法。光滑处理的程度

可能会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光滑处理后的曲线应合理表征原始应力—延伸率曲线的相关部分。 
A.4.6 断裂总延伸率 

A.4.6.1 应参照图 A.2 中断裂的定义测定 At。 
当两个相邻力值点衰减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之一时，断裂被认为有效。 
—如果两相邻点间的力的衰减量大于前两点间力的衰减量的 5 倍，而随后一点的力值小于 大力

的 2%； 
—低于 大力值的 2%（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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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解： 
       A：  程序开始 
       B：  试验参数和试样尺寸 
       C：  数据 
                            图 A.1  适合的数据文件格式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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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F    力 
    t    时间 
。。  数据点（恒定频率） 

1, −Δ nnF     n 和 n-1 测量点之间力值差 

nnF ,1+Δ     n+1 和 n 测量点之间力值差 

1+nF     n+1 测量点的力值 

1    断裂 

     断裂判定标准：   nnF ,1+Δ >5 1. −Δ nnF  

                      和/或 

                      1+nF <0.02Fm 

图 A.2  试样断裂点的定义原理图 

A.4.6.2 如果引伸计一直保持到试样断裂，按图 A.2 记录 1 点的值。 

A.4.6.3 如果在 大力(Fm)之后断裂之前摘除了引伸计，那么就允许用横梁位移测定摘除引伸计之后和

断裂之间的附加的延伸。该方法应该被证实可行后方可使用的。 

A.4.7 弹性范围曲线斜率的测定 

为了保证试样未知特性的有效性，使用的方法不应依赖于任何预先定义的应力极限，除非在产品标

准中或试验双方的协议中有规定。 

简单的方法就是基于可变化部分的特性进行计算。参数如下： 

a) 可变化部分的长度（使用的点数）； 

b) 选择按照定义确定曲线斜率的方程。 

注：如果力—延伸曲线图的直线部分不能清晰地确定，参见 13.1 和附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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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弹性范围的斜率对应于满足下列条件范围的平均斜率： 

c) 可变化部分的斜率恒定； 

d) 被选择的范围有代表性。 

总之，应当建议用户选取合适的极限范围，避免曲线弹性范围斜率数值不具有代表性值。 

一种测定弹性线斜率评估 Rp0.2的方法如下： 

- 线性范围的线性回归； 

- 下极限：≈10%的 Rp0.2; 

- 上极限：≈50%的 Rp0.2; 

- 为了获得更准确的 Rp0.2数据，必须检查弹性线，如果必要，用其他极限重新计算。 

A.5 试验机软件的有效性 

测定不同材料特性试验系统所用方法的有效性，应通过与传统方式模拟图或数字数据测定的结果相

比较进行检查确定。直接从试验机传感器或放大器获取的数据，应使用具有一定频带宽度、取样频率和

不确定度的设备进行采集和处理，且至少应与提供给试验机计算机计算的结果相等。 

如果计算机计算结果与试样上模拟信号的测定结果相差很小，就可以认为计算机的处理具有一定的

准确度。为了评估差异的可接受程度，应测试 5 支相似试样，每一相关性能的差异应在表 A.1 所示的范

围之内。 

注：这一方法仅仅证实，试验机对于特定试样形状、试验材料和所使用的条件找到了材料的性能，但没有给出被试

材料的性能是正确或适用的置信度。 

如使用其他方法，例如一组已知材料质量水平的预定数据正确处理的方法，这些都应符合表 A.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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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 计算机导出和手工处理的结果的 大允许差 

参数 D  S  

 相对 a 绝对 a 相对 a 绝对 a 

Rp0.2 ≤ 0.5 % 2 MPa ≤ 0.35 % 2 MPa 

Rp1 ≤ 0.5 % 2 MPa ≤ 0.35 % 2 MPa 

ReH ≤ 1 % 4 MPa ≤ 0.35 % 2 MPa 

ReL ≤ 0.5 % 2 MPa ≤ 0.35 % 2 MPa 

Rm ≤ 0.5 % 2 MPa ≤ 0.35 % 2 MPa 

A  ≤ 2 %  < 2 % 

其中： ;1
1

∑
=

=
n

i
iD

n
D  

2

1  
)(

1
1 Ds i −−

= ∑
=

n

i
D

n
 

式中： 

Di — 试样手工评估结果(Hi) 与计算机评估结果 (Ri) 之差 (Di = Hi – Ri); 

n —  同一样品上的相同试样数 (≥ 5); 

H — 手工评估结果 ;  

R —  计算机评估结果。 

a  应当考虑相对值和绝对值的 高值。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厚度 0.1mm～<3mm薄板和薄带使用的试样类型 

注：对于厚度小于 0.5mm 的产品，有必要采取特殊措施。 

B.1 试样的形状 

    试样的夹持头部一般比其平行长度部分宽（见图 11a）。试样头部与平行长度之间应有过渡半径至

少为 20 mm 的过渡弧相连接。头部宽度应 ob2.1≥ ，bo为原始宽度。 

通过协议，也可以使用不带头试样。对于宽度等于或小于 20mm 的产品, 试样宽度可以相同于产品

宽度。 

B.2 试样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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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试样尺寸见表B.1 

较广泛使用的三种非比例试样尺寸见表 B.2。 

平行长度不应小于 Lo+
2
ob
。 

有争议时，平行长度应为 Lo + 2bo ， 除非材料尺寸不足够。 
对于宽度等于或小于 20 mm 的不带头试样，除非产品标准中另有规定，原始标距 Lo 应等于 50 mm。

对于这类试样，两夹头间的自由长度应等于 Lo + 3bo 。 
当对每支试样测量尺寸时，应满足表 B.3 给出的形状公差。 
如果试样的宽度与产品宽度相同，应该按照实际测量的尺寸计算原始横截面积 So。 
 

表 B.1   矩形横截面比例试样 

             k=5.65             k=11.3 b0/mm   r/mm 
Lo/mm Lc/mm 试样编号 Lo/mm Lc/mm 试样编号 

   10 P1 P01 
   12.5 P2 P02 
   15 P3 P03 
   20 

 
≥20 

5.65 0s

≥15 

≥Lo+b0/2 

仲裁试验：

Lo+2b0 

P4 

11.3 0s

≥15 

≥Lo+b0/2 

仲裁试验： 

Lo+2b0 

P04 
注 1：优先采用比例系数 k=5.65 的比例试样。如比例标距小于 15mm，建议采用表 B.2 的非比例试样。 

注 2：如需要，厚度小于 0.5mm 的试样在其平行长度上可带小凸耳以便装夹引伸计。上下两凸耳宽度中心线间的距离为

原始标距。 
表 B.2    矩形横截面非比例试样 

Lc/mm b0/mm r/mm L0/mm 
带头 不带头 

试样编号 

12.5 50 75 87.5 P5 
20 80 120 140 P6 
25 

 
≥20 

50 100 120 P7 
注：如需要，厚度小于 0.5mm 的试样在其平行长度上可带小凸耳以便装夹引伸计。上下两凸耳宽度中心线间的距

离为原始标距。 

                      表 B.3      试样宽度公差               单位为毫米 

试样的名义宽度 尺寸公差
a
 形状公差

b
 

12.5 ± 0.05 0.06 

20 ± 0.10 0.12 

25 ± 0.10 0.12 

a 
b 试样整个平行长度范围，宽度测量值的 大 小之差。 

 

B.3 试样的制备 

制备试样应不影响其力学性能，应通过机加工方法去除由于剪切或冲切而产生的加工硬化部分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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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试样优先从板材或带材上制备。如果可能，应保留原轧制面。 

注： 通过冲切制备的试样，在材料性能方面会产生明显变化。尤其是屈服强度或规定延伸强度，会由于加工硬化

而发生明显变化。对于呈现明显加工硬化的材料，通常通过铣和磨削等手段加工。 

对于十分薄的材料，建议将其切割成等宽度薄片并叠成一叠，薄片之间用油纸隔开，每叠两侧夹以

较厚薄片，然后将整叠机加工至试样尺寸。 
机加工试样的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应符合表 B.3 的要求。例如对于名义宽度 12.5mm 的试样，尺寸

公差为 ± 0.05 mm, 表示试样的宽度不应超过下面两个值之间的尺寸范围。 
12.5 mm + 0.05 mm = 12.55 mm           12.5 mm – 0.05 mm = 12.45 mm. 

B.4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 

原始横截面积应根据试样的尺寸测量值计算得到。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应准确到 ± 2 %。 当误差的主要部分是由于试样厚度的测量所引起的，宽度

的测量误差不应超过± 0.2 %。 

为了减小试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建议原始横截面积应准确至或优于± 1 %。对于薄片材料，需

要采用特殊的测量技术。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直径或厚度小于 4mm线材、棒材和型材使用的试样类型 

C.1 试样的形状 

试样通常为产品的一部分，不经机加工 (见图 12)。 

C.2 试样的尺寸 

原始标距 Lo 应取 200 mm ± 2 mm 或 100 mm ± 1 mm。试验机两夹头之间的试样长度应至少等于 
Lo + 3bo，或 Lo + 3d0， 小值为 Lo + 20 mm。见表 C.1。 

表 C.1    非比例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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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或 a0/mm L0/mm LC/mm 试样编号 
100 ≥120 R9 ≤4 
200 ≥220 R10 

  
如果不测定断后伸长率，两夹头间的 小自由长度可以为 50mm。 

C.3 试样的制备 

如以盘卷交货的产品，可进行矫直。 

C.4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应准确到± 1 %。 
对于圆形横截面的产品，应在两个相互垂直方向测量试样的直径，取其算数平均值计算横截面积。 
可以根据测量的试样长度、试样质量和材料密度，按照公式（C.1）确定其原始横截面积： 

So = 
t

1000

L

m

⋅
⋅

ρ
                                                                 (C.1) 

其中 

m: 试样质量,单位 g ; 

Lt: 试样的总长度 , 单位 mm ; 

ρ: 试样材料密度, 单位 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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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厚度等于或大于 3mm板材和扁材以及直径或厚度等于或大于 4mm线材、棒材和型材使用的试样类型 

D.1 试样的形状 

通常，试样进行机加工。平行长度和夹持头部之间应以过渡弧连接，试样头部形状应适合于试验机

夹头的夹持（见图 13）。夹持端和平行长度之间的过渡弧的 小半径应为： 
a)圆形横截面试样，≥0.75 d0； 

b)其它试样，≥12 mm。 

如相关产品标准有规定，型材、棒材等可以采用不经机加工的试样进行试验。 
试样原始横截面积可以为圆形、方形、矩形或特殊情况时为其他形状。矩形横截面试样，推荐其宽

厚比不超过 8:1。 
一般机加工的圆形横截面试样其平行长度的直径一般不应小于 3 mm。 

D.2 试样的尺寸 

D.2.1 机加工试样的平行长度 

平行长度 Lc应至少等于 : 

a) Lo + 
2
od

 对于圆形横截面试样; 

b) Lo + 1.5 oS  对于其它形状试样。 

对于仲裁试验，平行长度应为 Lo + 2do 或 Lo + 2 oS , 除非材料尺寸不足够。 

D.2.2 不经机加工试样的平行长度 

试验机两夹头间的自由长度应足够，以使试样原始标距的标记与 接近夹头间的距离不小于 oS 。  

D.2.3 原始标距 

D.2.3.1 比例试样 

通常，使用比例试样时原始标距 Lo 与原始横截面积 So 有以下关系: 

Lo = k oS  

其中比例系数 k 通常取值 5.65，也可以取 11.3。 
圆形横截面比例试样和矩形横截面比例试样应优先采用表 D.1 和表 D.2 推荐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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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圆形横截面比例试样 

             k=5.65             k=11.3 bo /mm   r/mm 
Lo/mm Lc/mm 试样编号 Lo/mm Lc/mm 试样类型

编号 
   25 R1 R01 
   20 R2 R02 
   15 R3 R03 
   10 R4 R04 
    8 R5 R05 
    6 R6 R06 
    5 R7 R07 
    3 

 
 
 
≥0.75do 

 
 
 
   5do 

 
 
≥Lo+do/2 

仲裁试验：

Lo+2d 
 

R8 

 
 
 
  10do 

 
 
≥Lo+do/2 

仲裁试验： 

Lo+2do 
 
 

R08 
注 1：如相关产品标准无具体规定，优先采用 R2、R4 或 R7 试样； 

注 2 ：试样总长度取决于夹持方法，原则上 Lt>Lc+4do。 

表 D.2  矩形横截面比例试样 

             k=5.65             k=11.3 bo /mm r/mm 
Lo/mm Lc/mm 试样编号 Lo/mm Lc/mm 试样类型

编号 
12.5 P7 P07 
15 P8 P08 
20 P9 P09 
25 P10 P010 
30 

 
 
≥12 

 

5.65 oS  

≥Lo+1.5 oS  

仲裁试验： 

Lo+2 oS  
P11 

 

11.3 oS

 
   

≥Lo+1.5 oS  

仲裁试验： 

Lo+2 oS  
P011 

注：如相关产品标准无具体规定，优先采用比例系数 k=5.65 的比例试样。 

 
D.2.3.2 非比例试样 

矩形横截面非比例试样尺寸见表 D.3。如果相关的产品标准有规定，允许使用非比例试样。 
平行长度不应小于 Lo + bo/2。对于仲裁试验，平行长度应为 Lc = Lo + 2bo ，除非材料尺寸不足够。 

表 D.3    矩形横截面非比例试样 

b0/mm r/mm L0/mm Lc/mm 试样类型

编号 
12.5 50 P12 
20 80 P13 
25 50 P14 
38 50 P15 
40 

 
 

≥20 

200 

≥L0+1.5 0s  

仲裁试验： 

L0+2 0s  
P16 

 

D.3 试样的制备 

D.3.1 表 D.3 给出了机加工试样的横向尺寸公差。 
  D.3.2 和 D.3.3 给出了应用这些公差的例子： 
D.3.2 尺寸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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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给出的值, 例如对于名义直径 10mm 的试样，尺寸公差为± 0.03 mm, 表示试样的直径不应超

出下面两个值之间的尺寸范围。 
10 mm + 0.03 mm = 10.03 mm 

10 mm – 0.03 mm = 9.97 mm 

D.3.3 形状公差 
表 D.3 中规定的值表示, 例如对于满足上述机加工条件的名义直径 10mm 的试样，沿其平行长度

大直径与 小直径之差不应超过 0.04 mm。 
因此，如试样的 小直径为 9.99 mm, 它的 大直径不应超过：9.99 mm + 0.04 mm = 10.03 mm。 

                         表 D.4 — 试样横向尺寸公差             单位为毫米 

名称 名义横向尺寸 尺寸公差 形状公差 a

> 3 
< 6 

± 0.02 0.03 

> 6 
< 10 

± 0.03 0.04 

> 10 
< 18 

± 0.05 0.04 

 

 

 

机加工的圆形横截面直径和四

面机加工的矩形横截面试样横

向尺寸 

> 18 
< 30 

± 0.10 0.05 

≥ 3 
≤ 6 

± 0.02 0.03 

> 6 
≤ 10 

± 0.03 0.04 

> 10 
≤ 18 

± 0.05 0.06 

> 18 
≤ 30 

± 0.10 0.12 

 

 

 

 

相对两面机加工的矩形横截面

试样横向尺寸 

> 30 
≤ 50 

± 0.15 0.15 

a 沿着试样整个平行长度，规定横向尺寸测量值的 大 小之差。 

 

D.4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 

应根据测量的原始试样尺寸计算原始横截面积 So，测量每个尺寸应准确到±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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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管材使用的试样类型 

 

E.1 试样的形状 

试样可以为全壁厚纵向弧形试样，管段试样，全壁厚横向试样，或从管壁厚度机加工的圆形横截面

试样（见图 15 和图 16）。 
对于管壁厚度小于 3 mm 的机加工横向，纵向和圆形横截面试样已在附录 B 描述了，对于管壁厚

度大于 3 mm 的机加工横向，纵向和圆形横截面试样已在附录 D 描述了。纵向弧形试样一般适用于管

壁厚度大于 0.5 mm 的管材。 

E.2 试样的尺寸 

E.2.1 纵向弧形试样 

纵向弧形试样尺寸见表 E.1。相关产品标准可以规定不同于表 E.1 的试样。纵向弧形试样一般适用

于管壁厚度大于 0.5 mm 的管材。 
为了在试验机上夹持，可以压平纵向弧形试样的两头部，但不应将平行长度部分压平。 
不带头的试样，两夹头间的自由长度应足够，以使试样原始标距的标记与 接近的夹头间的距离不

少于1.5 0S 。 

表 E.1   纵向弧形试样 

             k=5.65             k=11.3 D0/mm b0/mm a0/mm r/mm 

Lo/mm Lc/mm 试样编号 Lo/mm Lc/mm 试样类型

编号 

30～50 10 S1 S01 

＞50～70 15 S2 S02 

＞ 70 ～ ≤

100 

20/19 

 

5.65 oS  
S3/S4 

 

11.3 oS  
S03 

   

＞ 100 ～

200 

25 S5 

＞200 38 

 

 

原壁厚 

 

 

≥12 

 

50 

≥Lo+1.5 oS

仲裁试验：

Lo+2 oS  

S6 

 

/ 

 

≥Lo+1.5 oS  

仲裁试验： 

Lo+2 oS  
 

/ 

注：如相关产品标准无具体规定，优先采用比例系数 k=5.65 的比例试样。 

 

E.2.2 管段试样 

管段试样尺寸见表 E.2。应在试样两端加以塞头。塞头至 接近的标距标记的距离不应小于 D0/4，
只要材料足够，仲裁试验时此距离为 D0。塞头相对于试验机夹头在标距方向伸出的长度不应超过 D0，

而其形状应不防碍标距内的变形。 
允许压扁管段试样两夹持头部，加或不加扁块塞头后进行试验。仲裁试验不压扁，应加配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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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管段试样 

Lo/mm Lc/mm 试样类型编号 

5.65 0s  
≥Lo+D0/2 

仲裁试验：Lo+2D0 
S7 

50 ≥100 S8 
 
E.2.3  机加工的横向试样 

机加工的横向矩形横截面试样，管壁厚度小于 3mm 时，采用附录 B 的表 B.1 或 B.2 的试样；管壁

厚度大于或等于 3mm 时，采用附录 D 表 D.2 或表 D.3 的试样。 
不带头的试样，两夹头间的自由长度应足够，以使试样原始标距的标记与 接近的夹头间的距离不

少于1.5b0。 

应采用特别措施校直横向试样。 
 

E.2.4  管壁厚度加工的纵向圆形横截面试样 

机加工的纵向圆形横截面试样应采用附录 D 的表 D.1 的试样。相关产品标准应根据管壁厚度规定

圆形横截面尺寸，如无具体规定，按表 E.3 选定。 

表 E.3 管壁厚度机加工的纵向圆形横截面试样 

a0/mm 采用试样 
8～13 R7 

＞13～16 R5 
＞16 R4 

E.3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 

试样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应准确到±1%。 
管段试样、不带头的纵向或横向试样的原始横截面积可以根据测量的试样长度、试样质量和材料密

度，按照式(E.1)计算：  

So = 
t

1000

L

m

⋅
⋅

ρ
   ………………………………………………………………………………（E.1） 

式中： 

m: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 

Lt: 试样的总长度,单位为毫米（mm） ； 

ρ: 试样的材料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对于圆管纵向弧形试样，按照下面的式(E.2)计算原始横截面积： 

So = 
4
0b

 (D0
2 – b0

2)1/2 + 
4

2
0D

 arcsin ⎟⎟
⎠

⎞
⎜⎜
⎝

⎛

0

0

D
b

 - 
4
0b

 [(D0 - 2a0)2 – b0
2]1/2 

 - 
2

2
2

⎟
⎠

⎞
⎜
⎝

⎛ − 00 aD
 arcsin ⎟⎟

⎠

⎞
⎜⎜
⎝

⎛
− 00

0

aD
b

2
 ………………………………………………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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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0：管的壁厚; 

b0：纵向弧形试样的平均宽度， ( )000 2aDb −p ; 

D0：管的外径。 
下列简化的公式适用于纵向弧形试样： 

So = a0b0 ( )⎥
⎥
⎦

⎤

⎢
⎢
⎣

⎡

−
+

000

2
0

26
1

aDD
b

 当 
0

0

D
b

 < 0.25; …………………………………… (E.3) 

So = a0b0 当 
0

0

D
b

 < 0.1. ……………………………………………………………………(E.4) 

对于管段试样，按照下列式(E.5)计算原始横截面积： 
So = π a0 (D0 – a0) ……………………………………………………………………………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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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考虑试验机柔度估计的横梁位移速率 

 
10.2.2 中的式（1）没有考虑试验装置（机架、力传感器、夹具等）的弹性变形。这意味着应将变

形分为试验装置的弹性变形和试样的弹性变形。横梁位移速率只有一部分转移到了试样上。试样上产生

的应变速率 me& 依赖于： 

          )/( coMcm LSmCe +××= v& ……………………………………………………………… (F.1) 

 me& ：试样上产生的应变速率，单位为每秒（ s-1） 

vc：横梁分离速率，单位为毫米每秒（mm s-1） 
m: 给定时刻应力—延伸曲线的斜率（例如 Rp0.2 附近点），单位为兆帕(MPa) 

 So: 原始横截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Lc: 试样的平行长度，单位为毫米(mm) 
 CM: 试验装置的柔度，单位为毫米每牛顿（mmN-1）（如果柔度不是线性，比如楔形夹头，应取相

关点的值）。 
注：从应力—应变曲线弹性部分得到的 m 和 CM 不能用。 

10.2.2 中的式（1）不能补偿柔度效应。试样上产生应变速率 me& 所需近似横梁位移速率可以根据式

（F.2）计算得到： 

)( coMmc Le SmC +××= &v  …………………………………………………………(F.2) 

单位为毫米每秒（mm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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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断后伸长率低于 5%的测定方法 

 
在测定小于 5%的断后伸长率时应加倍小心。 
推荐的方法如下： 
试验前在平行长度的两端处做一很小的标记。使用调节到标距的分规，分别以标记为圆心划一圆

弧。拉断后，将断裂的试样置于一装置上， 好借助螺丝施加轴向力，以使其在测量时牢固地对接在一

起。以 接近断裂的原圆心为圆心，以相同的半径划第二个圆弧。用工具显微镜或其他合适的仪器测量

两个圆弧之间的距离即为断后伸长，准确到±0.02mm。为使划线清晰可见，试验前涂上一层染料。 
注：另一种方法，可以采用 20.2 规定的引伸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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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附录) 

移位法测定断后伸长率 

 
为了避免由于试样断裂位置不符合 20.1 所规定的条件而必须报废试样，可以使用如下方法： 
a) 试验前将试样原始标距细分为 5 mm (推荐) 到 10 mm 的 N 等份; 

b) 试验后，以符号 X 表示断裂后试样短段的标距标记，以符号 Y 表示断裂试样长段的等分标记， 

此标记与断裂处的距离 接近于断裂处至标距标记 X 的距离。 

    如 X 与 Y 之间的分格数为 n，按如下测定断后伸长率： 

1） 如 N - n 为偶数 (见图 H.1 a), 测量 X 与 Y 之间的距离 lXY和测量从 Y 至距离为 

2
nN −

 

个分格的 Z 标记之间的距离 lYZ。按照式 H.1 计算断后伸长率： 

A = 1002
×

−+

o

oYZXY

L
Lll

……………………………………………………（H.1） 

2) 如 N - n 为奇数(见图 H.1 b), 测量 X 与 Y 之间的距离，和测量从 Y 至距离分别为 

2
1−− nN

 和 
2

1+− nN
 

个分格的 Z' 和 Z" 标记之间的距离 lYZ’和 lYZ“。按照式（H.2）计算断后伸长率： 

A = 100"' ×
−++

o

oYZYZXY

L
Llll

 ……………………………………………………（H.2） 

 
                                               a)  N-n 为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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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N-n 为奇数 

图例： 

n         X与 Y之间的间隔数； 

N        等分的份数； 

X        试样较短部分的标距标记； 

Y        试样较长部分的标距标记； 

Z,Z’,Z” 分度标记         

注：试样头部形状仅为示意性。 

图 H.1 – 移位方法的图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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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资料性附录） 

棒材、线材和条材等长产品的无缩颈塑性伸长率Awn的测定方法 

 
本方法是测量已拉伸试验过的试样 长部分。  
试验前，在标距上标出等分格标记，连续两个等分格标记之间的距离等于原始标距 L'o 的约数。 原

始标距 L'o 的标记应准确到± 0.5 mm 以内。断裂后，在试样的 长部分上测量断后标距 L'u，准确到 
±0.5 mm。 

为使测量有效，应满足以下条件： 
a) 测量区的范围应处于距离断裂处至少 5 do和距离夹头至少为 2.5 do ； 

注：如果试样横截面为不规则图形，do为不规则截面外接圆的直径。 

b) 测量用的原始标距应至少等于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值。 

无缩颈塑性伸长率按下列式（I.1）计算： 

Awn = 
L L

L
' '

'
u o

o

−
 × 100% …………………………………………………………………………（I.1） 

注：对于许多材料， 大力发生在缩颈开始的范围。这意味着对于这些材料 Ag 和 Awn 基本相等。但是，对于很大冷变

形的材料诸如双面减薄的锡板、辐照过的结构钢或在高温下的试验 Ag 和 Awn 之间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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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规范性附录) 

逐步逼近方法测定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J.1 范围 

逐步逼近方法适用于具有无明显弹性直线段金属材料的塑性延伸强度的测定。对于力—延伸曲 
线图具有弹性直线段高度不低于 0.5Fm的金属材料，其塑性延伸强度的测定亦适用。逐步逼近方法可应

用于这种性能的拉伸试验自动化测试。 

J.2 方法 

根据力—延伸曲线图测定塑性延伸强度。 
试验时，记录力—延伸曲线图，至少直至超过预期的塑性延伸强度的范围。在力—延伸曲线上任意

估取 A0 点拟为塑性延伸率等于 0.2%时的力
0

2.0pF ，在曲线上分别确定力为 0.1 0
2.0pF 和 0.5 0

2.0pF 的 B1和

D1 两点，作直线 B1D1。从曲线原点 O（必要时进行原点修正）起截取 OC 段(OC=0.2%*Le*n, 式中 n

为延伸放大倍数)，过 C 点作平行于 B1D1 的平行线 CA1 交曲线于 A1 点。如果 A1 与 A0 重合, 0
2.0pF  即

为相应于塑性延伸率为 0.2%时的力。 

如 A1 点未与 A0 点重合，需要按照上述步骤进行进一步逼近。此时，取 A1 点的力
1

2.0pF ，在曲线

上分别确定力为 0.1 0
2.0pF 和 0.5 0

2.0pF 的 B2 和 D2 两点，作直线 B2D2 。过 C 点作平行于直线 B2D2 的平

行线 CA2 交曲线于 A2 点，如此逐步逼近，直至 后一次得到的交点 An 与前一次的交点 An-1 重合(见图

J.1)。An 的力即为塑性延伸率达 0.2%时的力。此力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得到测定的塑性延伸强度 Rp 

0.2。 
终得到的直线 BnDn 的斜率，一般可以作为确定其他塑性延伸强度的基准斜率。 

注：逐步逼近方法测定软铝等强度很低的材料的塑性延伸强度(Rp)时显示出不适合性。 



GB/T 228—200× 

４９ 

 

图 J.1—逐步逼近法测定塑性延伸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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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卸力方法测定规定残余延伸强度(Rr0.2)举例 

 

试验材料：钢，预期的规定残余延伸强度 8002.0 ≈rR N/mm
2
； 

试样尺寸：d=10.00mm,So=78.54mm2
； 

引伸计：表式引伸计，1级准确度，Le=50mm，每一分度值为0.01mm； 

试验机： 大量程200KN,选用度盘为100KN; 

试验速率: 按照10.2.2的规定要求. 

按照预期的规定残余延伸强度计算相应于应力值5%的预拉力为: 

NSRF oro 2.6283%52.0 =××= ,化整后取3000N.此时,引伸计的条件零点为1分度. 

使 用 的 引 伸 计 标 距 为 50mm, 测 定 规 定 残 余 延 伸 强 度 2.0rR 所 要 达 到 的 残 余 延 伸 应

为: 。mm1.0%2.050 =× 将其折合成引伸计的分度数为: 分度1001.01.0 =÷ . 

从Fo起第一次施加力直至试样在引伸计标距的长度上产生总延伸(相应于引伸计的分度数)应为: 

10+(1～2)=11分度～12分度.由于条件零点为1分度,总计为13分度.保持力10s～12s后,将力降至Fo,引

伸计读数为2.3分度,即残余延伸为1.3分度. 

第二次施加力直至引伸计达到读数应为:在上一次读数13分度的基础上,加上规定残余延伸10分度

与已得残余延伸1.3分度之差,再加上1分度～2分度,即13+(10-1.3)+2=23.7分度.保持力10s～12s,将力

降至Fo后得到7.3分度的残余延伸读数. 

第三次施加力直至引伸计达到的读数应为:23.7+(10-7.3)+1=27.4分度. 

试验直至残余延伸读数达到或稍微超过10分度为止.试验记录见表K.1. 

规定残余延伸强度 2.0rR 计算如下: 

由表K.1查出残余延伸读数 接近10分度的力值读数为61000N,亦即测定的规定残余延伸力应在

61000N和62000N之间.用线性内插法求得规定残余延伸力为: 

  NFr 61375
)7.95.10(

62000)7.910(61000)105.10(
2.0 =

−
×−+×−

=  

得到: 

4.781
54.78

61375
2.0 ==rR N/mm

2 

按照第22章要求,修约后结果为:
2

2.0 /780 mmNR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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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K.1 力-残余延伸数据记录 

       力/N 施加力引伸计读数分度 预拉力引伸计读数分度 残余延伸分度 

       6000         1.0          -         - 

      41000        13.0         2.3         1.3 

      57000        23.7         8.3         7.3 

      61000        27.4        10.7         9.7 

      62000        28.7        11.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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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资料性附录） 

拉伸试验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评定 

L.1 拉伸试验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评定范例 

评定低碳低合金钢板以三个试样平均结果的抗拉强度和塑性指标的不确定度。 

使用 10 个试样，得到测量列，测量得到的结果见表 L.1。 

实验标准偏差按贝塞尔公式计算： 

( )
1

1

2

−

−
=

∑
=

n

XX
s

n

i
i

i  ………………………………………………（L.1） 

式中：                         ∑
=

=
n

i
iX

n
X

1

1
 

表 L.1   重复性试验测量结果 

序号 

试样直径 

d  
mm  

抗拉强度 

mR  

MPa 

下屈服强度 

eLR  

2/ mmN  

规定塑性 

延伸强度 

2.0pR  

2/ mmN  

断后伸长率 

A  
%  

断面收缩率 

Z  
%  

1-1 10.00 767 450 450 22.5 50 

1-2 10.00 767 448 449 21.0 49 

1-3 10.00 771 452 453 22.0 50 

1-4 10.00 769 452 452 22.0 50 

1-5 10.01 763 448 450 22.5 52 

1-6 10.00 770 444 447 22.5 53 

1-7 9.99 767 447 451 21.5 50 

1-8 9.99 766 445 445 22.0 51 

1-9 9.99 760 444 446 21.5 50 

1-10 10.00 770 446 447 22.0 48 

平均值  767 447.6 449 21.95 50.3 

标准偏差 is   3.3994 2.9889 2.6667 0.4972 1.4181 

相对标准偏差  0.443% 0.668% 0.594% 2.265% 2.819% 

L.2 抗拉强度不确定度的评定 

    数学模型 

0S
F

R m
m =  

( ) ( ) ( ) ( )repuSuFuRu relrelmrelmcrel
2

0
22 ++=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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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R  －   抗拉强度； 

mF  －    大力； 

 0S  －    原始横截面积； 

 rep －    重复性； 

L.2.1 A 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repurel 的评定 

本例评定三个试样测量平均值的不确定度，故应除以 3 。 

( ) %256.0
3

%443.0
3

===
srepurel …………………………（L.3） 

L.2.2 最大力 mF 的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mrel Fu  的评定 

 ⑴ 试验机测力系统示值误差带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1Furel  

1.0 级的拉力试验机示值误差为 ±1.0 %，按均匀分布考虑 3=k ，则： 

( ) %.%.Furel 5770
3

01
1 ==  ……………………………………………………(L.4) 

⑵ 标准测力仪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2Furel   

使用 0.3 级的标准测力仪对试验机进行检定。重复性 %3.0=R 。可以看成重复性极限。则其相对

标准不确定度为： 

              ( ) %106.0
83.2
%3.0

83.22 ===
RFurel  …………………………………………(L.5) 

⑶ 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带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3Furel  

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所引入的 B 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2102.0 −× ： 

( ) %2.03 =Furel  

大力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mrel Fu  

( ) ( ) ( ) ( )
%620.0%)2.0(%)106.0(%)577.0( 222

3
2

2
2

1
2

=++=

++= FuFuFuFu relrelrelmrel
  …………………………（L.6） 

L.2.3 原始横截面积 0S 的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0Surel 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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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原始横截面积时，测量每个尺寸应准确到±0.5%。 

               
2

0 4
1 dS π= ……………………………………………………………（L.7） 

( ) %289.0
3
%5.0

==durel  

( ) ( ) %.%.duSu relrel 57802890220 =×=⋅=  

L.2.4 抗拉强度的相对合成不确定度 

表 L.2  抗拉强度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汇总 

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不确定度来源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repurel  测量重复性 0.256% 

( )mrel Fu  大力 0.620% 

( )0Surel  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0.578% 

 

( ) ( ) ( ) ( )
%885.0%)578.0(%)620.0(%)256.0( 222

0
222

=++=

++= SuFurepuRu relmrelrelmcrel
………………………………(L.8) 

 

L.2.5 抗拉强度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取置信概率 %95=p ，按 2=pk  

   ( ) ( )mcrelpmrel RukRU ⋅=95  ……………………………………(L.9) 

( ) %8.1%885.0295 =×=mrel RU  

L.3 下屈服强度不确定度的评定 

数学模型     
0S

F
R eL

eL =  

( ) ( ) ( ) ( )repuSuFuRu relreleLreleLcrel
2

0
22 ++=  …………………………（L.10） 

式中：  

      eLR  －   下屈服强度； 

eLF  －   下屈服力； 

 0S   －   原始横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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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 －    重复性； 

L.3.1 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repurel 的评定 

本例评定三个试样测量平均值的不确定度，故应除以 3 。 

( ) %386.0
3

%668.0
3

===
srepurel  

L.3.2 下屈服力 eLF 的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eLrel Fu  的评定 

下屈服力 eLF 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eLrel Fu 的评定与 大力 mF 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mrel Fu  的评定步骤相同。（评定过程见 L.2.2） 

                   ( ) ( ) ( ) ( ) %620.03
2

2
2

1
2 =++= FuFuFuFu relrelreleLrel …………………（L.11） 

L.3.3 原始横截面积 0S 的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0Surel  的评定 

原始横截面积相对不确定度与 L.2.3 相同：  

( ) %578.00 =Surel  

L.3.4 下屈服强度的相对合成不确定度 

      下屈服强度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汇总见表 L.3。 

表 L.3  下屈服强度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汇总 

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不确定度来源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repurel  测量重复性 0.386% 

( )eLrel Fu  下屈服力 0.620% 

( )0Surel  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0.578% 

                
( ) ( ) ( ) ( )

%931.0%)578.0(%)620.0(%)386.0( 222

0
222

=++=

++= SuFurepuRu releLrelreleLcrel
 

L.3.5  下屈服强度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取置信概率 %95=p ，按 2=pk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 ) ( )eLcrelpeLrel RukRU ×=95  

                       ( ) %9.1%931.0295 =×=eLrel RU      

L.4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不确定度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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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 

0S
F

R p
p =  

( ) ( ) ( ) ( )repuSuFuRu relrelprelpcrel
2

0
22 ++=  

式中：  

      pR  －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pF  －   规定塑性延伸力； 

 0S   －   原始横截面积； 

 rep －    重复性； 

L.4.1 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repurel 的评定 

本例评定三个试样测量平均值的不确定度，故应除以 3 。 

( ) %343.0
3

%594.0
3

===
srepurel  

L.4.2 规定塑性延伸力 pF 的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prel Fu  的评定 

规定塑性延伸力是按如下方法得到的：在力－延伸曲线图上，划一条与曲线的弹性直线段部分平行，

且在延伸轴上与此直线的距离等效于规定塑性延伸率 0.2% 的直线。此平行线与曲线的交截点给出相应

于所求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的力。 

由于无法得到力－延伸曲线的数学表达式，我们不能准确地得到引伸计测量应变的相对标准不确定

度 ( )erel Lu Δ 与力值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erel Fu 之间的关系。为得到两者之间的近似关系，通过交截

点与曲线作切线，与延伸轴的交角为α 。则引伸计测量应变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erel Lu Δ 与引伸计对

力值带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erel Fu 近似符合下式： 

( ) ( )erelerel LutgFu Δ⋅= α  

1 级引伸计的相对误差为±1%，按均匀分布考虑。 

则                ( ) %577.0
3

%1
==Δ erel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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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操作中α 角与坐标轴的比例有关，
L
Ftg

Δ
Δ

=α ，本例中在交截点 0≈
Δ
Δ

L
F

。 

则 ( ) ( ) 0≈Δ⋅
Δ
Δ

= erelerel Lu
L
FFu  

( ) ( ) ( ) ( ) ( ) 620.02
3

2
2

2
1

2 =+++= erelrelrelrelprel FuFuFuFuFu  

L.4.3 原始横截面积 0S 的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0Surel  的评定 

原始横截面积相对不确定度与 1.3 相同： 

      ( ) %578.00 =Surel  

L.4.4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的相对合成不确定度 

 

表 L.4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汇总 

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不确定度来源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repurel  测量重复性 0.343% 

( )prel Fu  规定塑性延伸力 0.620% 

( )0Surel  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0.578% 

    

 相对合成不确定度： 

           
( ) ( ) ( ) ( )

%914.0%)578.0(%)620.0(%)343.0( 222

2
0

22

=++=

++= repuSuFuRu relrelprelpcrel
 

L.4.5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取置信概率 %95=p ，按 2=pk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 ) ( ) %8.1%914.0295 =×=×= pcrelpprel RukRU  

L.5 断后伸长率不确定度的评定 

     数学模型 

0

0

L
LLA u −

=  

式中： A －  断后伸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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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L  －  原始标距；  

      uL  －  断后标距。 

     断后伸长 ( )0LLu − 的测量应准确到 mm25.0± 。在评定测量不确定度时公式应表达为： 

                    
00

0

L
L

L
LL

A u Δ
=

−
=  

LΔ 与 0L 彼此不相关，则： 

( ) ( ) ( ) ( ) ( )offurepuLuLuAu relrelrelrelcrel
222

0
2 ++Δ+=  

L.5.1 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repurel 的评定 

本例评定三个试样测量平均值的不确定度，故应除以 3 。 

( ) %308.1
3

%265.2
3

===
srepurel  

L.5.2 原始标距的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0Lurel  的评定 

根据标准规定，原始标距的标记 0L 应准确到±1%，。按均匀分布考虑 3=k ，则： 

              ( ) %577.0
3

%1
0 ==Lurel  

L.5.3 断后伸长的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Lurel Δ  的评定 

( )0LLu − 的测量应准确到 25.0± mm。本试验的平均伸长为 10.975mm，按均匀分布考虑 3=k ，

则： 

          ( ) %315.1
3975.10

25.0
=

×
=ΔLurel  

L.5.4  修约带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offurel  

断后伸长率的修约间隔为 0.5%。按均匀分布考虑，修约带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 %658.0
%95.2132

%5.0
=

⋅⋅
=offurel  

L.5.5  断后伸长率的相对合成不确定度 

表 L.5  断后伸长率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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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不确定度来源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平均值 

( )repurel  测量重复性 1.308% 21.95% 

( )0Lurel  试样原始标距 0.577% 500 =L mm 

( )Lurel Δ  断后伸长 1.315% 975.10=ΔL mm 

( )offurel  修约 0.658%  

    相对合成不确定度： 

                 
( ) ( ) ( ) ( ) ( )

( ) ( ) %05.2%658.0%308.1%)315.1(%)577.0( 2222

222
0

2

=+++=

++Δ+= offurepuLuLuAu relrelrelrelcrel
 

L.5.6  断后伸长率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取置信概率 %95=p ，按 2=pk  

                    ( ) ( ) %1.4%05.2295 =×=×= AukAU crelprel  

 

L.6 断面收缩率不确定度的评定 

数学模型 

                    
0

0

S
SS

Z u−
=   

式中： 

       Z   -  断面收缩率 

       0S  -  原始横截面积 

       uS  -  断后 小横截面积 

公式中 uS 不独立，与 0S 相关性显著。近似按 0S 与 uS 相关系数为 1 考虑。符合下式关系： 

                     ( ) ( ) ( )
2

1

2

1

2
⎥
⎦

⎤
⎢
⎣

⎡
∂
∂

=⎥
⎦

⎤
⎢
⎣

⎡
= ∑∑

==

N

i
i

i

N

i
iic xu

x
fxucyu         

式中 ii xfc ∂∂≡ / ， ( ) ( )iii xucyu ≡  

( ) ( ) ( )u
u

uc Su
S

Su
S
S

S,Su ⋅−⋅=
0

02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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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offurepuS,SuZu ucc
22

0
2 ++=  

L.6.1  A类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repu 的评定 

本例评定三个试样测量平均值的不确定度，故应除以 3 。 

( ) %819.0
3

%4181.1
3

===
srepu  

L.6.2  原始横截面积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0Su  的评定 

测量每个尺寸应准确到±0.5%。 

试样公称直径 mmd 10= ，
22

0 54.78
4
1 mmdS == π 。 

                ( ) %289.0
3
%5.0

==durel  

                ( ) ( ) %578.020 =⋅= duSu relrel  

                ( ) 2
0 454057805478 mm.%..Su =×=  

L.6.3  断裂后横截面积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uSu  的评定 

    标准中规定断裂后 小横截面积的测定应准确到±2%，按均匀分布考虑： 

          ( ) %.%Su urel 1551
3

2
==  

根据计算断后缩径处 小直径处横截面积平均为
2034.39 mmSu =  

              ( ) 2451.0%155.1034.39 mmSu u =×=  

L.6.4  修约带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根据 GB/T 228 – 2002 标准 20 中规定，断面收缩率的修约间隔 1%，按均匀分布考虑，修约带来

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 ) %289.0
32

%1
=

⋅
=offu  

L.6.5  断面收缩率的相对合成不确定度 

    断面收缩率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项汇总见表 L.6。 

 

 



GB/T 228—200× 

６１ 

表 L.6  断面收缩率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项汇总 

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平均值 

( )repu  测量重复性 0．819% %3.50=Z  

( )uSu  断裂后横截面积 
0.451

2mm   034.39=uS 2mm

( )0Su  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0.454

2mm  54.780 =S 2mm  

( )offu  修约 0.289%  

( ) ( ) ( )u
u

uc Su
S

Su
S
S

S,Su ⋅−⋅=
0

02
0

0
1

 

%287.0
54.78

451.0454.0
54.78
034.39

2 =−×=  

         
( ) ( ) ( ) ( )

%915.0%289.0%819.0%287.0

,
222

22
0

2

=++=

++= offurepuSSuZu ucc
 

              

L.6.6  断面收缩率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取置信概率 %95=p ，按 2=pk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 ) ( ) %8.1%915.0295 =×=×= ZukZU cp  

                   ( ) %6.395 =ZU rel   

L.7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结果汇总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结果见表 L.7。 

表 L.7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结果汇总 

抗拉强度 

( )mrel RU 95  

下屈服强度 

( )eLrel RU 95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 )prel RU 95  

断后伸长率 

( )AU rel95  

断面收缩率 

( )ZU rel95  

767 447.6 449 21.95 50.3 

1.8% 1.9% 1.8% 4.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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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 

（资料性附录） 

ReH、ReL、Rp、Rt、Rm和Agt的测量不确定度测算方法 

M.1 引言 

本附录提出了一种类似于硬度试验采用的“间接校验”测算测量不确定度的稳健方法
[1]
，即借助标

准物质，并由被测材料制成的一组试样的测量平均值评估测量不确定度。因为拉伸试验尚未如硬度试验

一样建立基于国际比对的可溯源的标准物质，目前只能采用相关实验室研制的内部标准物质。 
注 1：当测量结果出现矛盾时，测量不确定度分析将有助于查明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注 2：产品标准和材料性能数据库中的指标数据可能与本标准的早期版本所对应的测量不确定度有关联，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因为测量不确定度变化而调整相关指标是不妥当的，而且会增加产品不合格的风险。由于这个原因

用下面的步骤测算测量不确定度只是作为一种资料信息，除非有其他明确的规定。 

有一些例子说明
[2，3]

，如果不借助标准物质，要准确测算测量不确定度是困难的；在需要得到可靠

的测量不确定度的情况下，推荐采用标准物质或者准标准物质确认测量不确定度。如果没有标准物质可

用，需要采用合适的比对试验。 

M.2 符号 

表 M.1 — 符号 （及其单位和简短术语及名称） 

符号/缩写 单位 名称 

bReH MPa 试验机间接校验测量 ReH的偏差 

bReL MPa 试验机间接校验测量 ReL的偏差 

bRp MPa 试验机间接校验测量 Rp的偏差 

bRt MPa 试验机间接校验测量 Rt的偏差 

bRm MPa 试验机间接校验测量 Rm 的偏差 

bAgt % 试验机间接校验测量 Agt的偏差 

k  包含因子 

eHR  MPa 报告的从被测材料上取得的一组试样的平均上屈服强度值 

LR e  MPa 报告的从被测材料上取得的一组试样的平均下屈服强度值 

Rp  MPa 报告的从被测材料上取得的一组试样的平均规定塑性伸长屈服强度值 

Rt  MPa 报告的从被测材料上取得的一组试样的平均规定总伸长屈服强度值 

Rm  MPa 报告的从被测材料上取得的一组试样的平均抗拉强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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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缩写 单位 名称 

Agt  % 报告的从被测材料上取得的一组试样的平均 大力总伸长率值 

ReHR MPa 间接校验用的标准物质的上屈服强度标称值 

ReLR MPa 间接校验用的标准物质的下屈服强度标称值 

RpR MPa 间接校验用的标准物质的规定塑性伸长屈服强度标称值 

RtR MPa 间接校验用的标准物质的规定总伸长屈服强度标称值 

RmR MPa 间接校验用的标准物质的抗拉强度标称值 

AgtR % 间接校验用的标准物质的 大力伸长率标称值 

ReHR  MPa 间接校验测量的标样上屈服强度的平均值 

ReLR  MPa 间接校验测量的标样下屈服强度的平均值 

RpR  MPa 间接校验测量的标样规定塑性伸长屈服强度的平均值 

RRt  MPa 间接校验测量的标样规定总伸长屈服强度的平均值 

RmR  MPa 间接校验测量的标样抗拉强度的平均值 

RAgt  % 间接校验测量的标样 大力总伸长率的平均值 

n  被测试样数 

sx  根据 n 个被测试样结果得到的标准差 

( )eHRu  MPa eHR 的标准不确定度 

( )eLRu  MPa eLR 的标准不确定度 

( )Rpu  MPa Rp 的标准不确定度 

( )Rtu  MPa Rt 的标准不确定度 

( )Rmu  MPa Rm的标准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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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缩写 单位 名称 

( )Agtu  % Agt 的标准不确定度 

( )eHRU  MPa eHR 的 95%置信水平的扩展不确定度 

( )eLRU  MPa eLR 的扩展不确定度 

( )RpU  MPa Rp 的扩展不确定度 

( )RtU  MPa Rt 的扩展不确定度 

( )RmU  MPa Rm的扩展不确定度 

( )AgtU  % Agt 的扩展不确定度 

uRM  表示标准物质标称值的不确定度 

uTen  
表示用待评估的测量设备测量标准物质的标准差计算得到的拉伸方法（包括设备

重复性）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 

b  待评估的测量设备测量标准物质的偏差 

( )xu   x 的标准不确定度 

x   
取自被测材料的一组 n个试样的观测平均值，具体可分上屈服强度、下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等具体指标计算。 

 

M.3 基本步骤 

结合间接校验结果计算 ( )Rmu 测量不确定度的步骤如下。 

M.3.1 测量不确定度的因素 

主要的不确定度因素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由间接校验得到的仪器偏差、标准物质的不确定度及试验方法（包括测量设备重复性）； 
2) 被测材料的均匀性。 

抗拉强度测量结果平均值的关系式为： 

Rmbx −=Rm  ………………………………………………………… (M.1) 

式中， 

x   是从被测材料上制取的 n 个试样直接测量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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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m  是基于间接校验得到的仪器偏差。 

其他拉伸试验结果都可用类似关系式表示。 

M.3.2 仪器偏差 

通常（见 JJF 1059）对于已知的偏差测量值应进行修正。间接校验是获得偏差值的一种方法。间接

校验确定抗拉强度仪器偏差的定义方法如下： 

RRm Rm-b RRm =  ……………………………………………………………… (M.2) 

式中， 

RRm   是测量标准物质抗拉强度的平均值， 

RRm    是这种标准物质抗拉强度的标称值。 

Rmb 取决于了解偏差的可靠程度，可以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1) bRm可以可靠评估，在这种例外情况下，对 x 根据 bRm进行校正获得Rm。 

2) 通常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得到稳定可靠的偏差值，此时偏差应归入测量不确定度。 
其他拉伸试验结果的偏差可用类似关系式表示。 

 

M.3.3 标准物质标称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标准物质标称值的标准不确定度与标准物质的均匀性和测量待测试样前后测量的标准物质数量有

关，参考文献[3]中给出了一个具体例子，其中抗拉强度的 BRMu 为 0.94MPa。 

M.3.4 待评估的测量设备测量标准物质的标准差计算得到的拉伸方法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 

待评估的测量设备测量标准物质的标准差，反映了拉伸方法（包括测量设备重复性）引起的测量不

确定度。参考文献[3]中给出的具体例子中，三个实验室抗拉强度的 Tenu 在 0.26MPa 至 0.29MPa 的范围

内。 

M.3.5 被测材料均匀性 

被测材料上制取的 n 个试样直接测量平均值的不确定度按下式计算 

( )
n
stu xx ⋅

=  ……………………………………………………………… (M.3) 

式中， 

sx  是 n 个试样测量值的标准偏差， 

t   是对应 68%置信水平的 t 分布分位数值。 
sx 由两个因素引起：测量设备的重复性和被测材料不同试样之间性能指标的不均匀性。此标准不

确定度分项由这两个因素组成。作为保守的估计，推荐在 终报告的合成测量不确定度以及 sx 值作为

被测材料的不均匀性。 

M.4 合成和扩展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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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借鉴国际上研究硬度测量不确定度的成熟经验，计算拉伸试验各量值的测量不确定度。 

对应于间接校验法计算拉伸试验测量不确定度，采用把偏差合并到不确定度中的方法计算测量值的

不确定度区间。即： 

)( bUxX corrucorr +±=  …………………………………………………… (M.4) 

其中， 

2 2 2 2 2
corr RM Ten ms bXU k u u u u u= + + + +  …………………………………… (M.5) 

RMu   表示标准物质标称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Tenu   表示用待评估的测量设备测量准标样的标准差计算得到的拉伸方法（包括设备重复性）引

起的测量不确定度。 

Xu   表示测量同一块待测材料上取的一组试样的标准差计算得到的材料的不均匀性引起测量不

确定度。 

msu   表示由于设备分辨率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通常采用高分辨率的设备时可以忽略此项因素。 

bu   表示测量试样前后测量标准物质的偏差的标准差引起的不确定度，是反映标样时效性或者设

备稳定性的指标，采用无时效标准物质，此项不确定度分量趋近于零，除非设备不稳定。 

K  为扩展系数。 

采用先进测量设备的条件下，设备分辨率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 msu 远小于总的测量不确定度的

10%，故计算中忽略不计以便简化计算。采用稳定的标准物质测算测量不确定度，测量试样前后测量标

准物质偏差的标准差引起的不确定度 bu 接近零，也忽略不计。 

这样，拉伸试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计算公式就被简化为： 

2 2 2
corr RM Ten XU k u u u= + +   ……………………………………………… (M.6) 

M.5 实例 

本实例给出了从一块被测钢板制取 5 根试样测量抗拉强度Rm的测量不确定度。这 5 根试样的测量

结果列于表 M.2 中。 

第一步，算出抗拉强度观测结果的平均值以及根据（M.3）式计算得到的被测材料平均值的标准不

确定度。在测量这 5 根试样的前后，分别测量 2 根内控标样（准标样）。 

第二步，根据测量标准物质的数据计算得到 bRm、 RMu 和 Tenu 。本例中采用的标准物质的抗拉强度

标称值是 296.2MPa，标准物质抗拉强度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0.94MPa。在测量被测材料试样前后分别测量

两根标样，四根标样的平均值为 295.4MPa，标准差为 0.43MPa,计算得到 bRm 等于-0.8MPa， Tenu 等于

0.2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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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M.2 — 被测材料拉伸试验结果 

单位为兆帕 

实验结果 

Rm, 试样 1 325.3 

Rm, 试样 2 324.8 

Rm, 试样 3 324.7 

Rm, 试样 4 325.4 

Rm, 试样 5 325.2 

平均抗拉强度, x  325.1  

5 根试样抗拉强度值的标准差, sx 0.31  

根据（M.3）式计算得到的观测平均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 )u x  0.16  

 

第三步，把 RMu 、uTen 和 ( )u x 的值代入（6）式，并取 k 为 2，计算得到 corrU 为 2MPa。 

第四步，把 x 、 corrU 和 bRm 的值代入（4）式，得到抗拉强度的测量值和扩展不确定度区间为

325MPa±3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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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source.npl.co.uk/docs/science_technology/materials/measurement_techniques/tenstand/, WP2 
Final Report. NPL, January 2005. 

[3] 李和平，周星. 借助准标样测算拉伸试验测量不确定度的方法[J].理化检验-物 理分册，2005，
41(6):28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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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N 

(资料性附录) 

拉伸试验的精密度 — 根据实验室间试验方案的结果 

N.1 实验室间的分散 

在实验室间的比对实验中有迹象表明拉伸试验结果的分散性包括材料的分散和测量的不确定度，见

表 N.1～N.4。 试验结果的再现性用 2 倍各自参数，例如 Rp, Rm, Z 和 A 等参数的标准偏差除以各自的平

均值得到。因此给出的这些参数结果的置信度按照 GUM 为 95% ,可以直接与用其他方法得到的扩展不

确定度相比较。 
 

表 N.1 – 屈服强度 (0.2% 非比例延伸强度或上屈服强度) – 实验室间比对试验的再现性(图 N.1 给出了图
形表达的数值) 

材料 牌号 屈服强度 

MPa 

再现性 

 

% 

参考文献 

铝板 AA5754 
AA5182-O 
AA6016-T4 
EC-H 19 
2024-T 351 

105.7 
126.4 
127.2 
158.4 
362.9 

3.2 
1.9 
2.2 
4.1 
3.0 

[31] 
[20] 
Aegerter et al 2003 [24] 
ASTM Report, 1994 [25] 
ASTM Report, 1994 [25] 

钢     

薄板 
低碳钢板 
薄板 
AISI 105 
 
中厚板 
 
奥氏体不锈钢 
 
 
AISI 316 
马氏体不锈钢 
高强钢 

DX56 
HR3 
ZStE 180 
P245GH 
C22 
S355 
 
SS316L 
X2CrNi18-10 
X2CrNiMo18-10 
X5CrNiMo17-12-2 
X12Cr13 
30NiCrMo16 

162.0 
228.6 
267.1 
367.4 
402.4 
427.6 

 
230.7 
303.8 
353.3 
480.1 
967.5 
1039.9 

4.6 
8.2 
9.9 
5.0 
4.9 
6.1 

 
6.9 
6.5 
7.8 
8.1 
3.2 
2.0 

Tenstand WP4, 2004 [23] 
Roesch et all, 1993 [26] 
Tenstand WP4, 2004 [23] 
Roesch et all, 1993 [26] 
ASTM Report, 1994 [25] 
Tenstand WP4, 2004 [23] 
 
Tenstand WP4, 2004 [23] 
Roesch et all, 1993 [26] 
Roesch et all, 1993 [26] 
ASTM Report, 1994 [25] 
ASTM Report, 1994 [25] 
Roesch et all, 1993 [26] 

镍基合金     

INCONEL 600 
Nimonic 75 
Nimonic 75 

NiCr15Fe8 
(CRM661) 
(CRM661) 

268.3 
298.1 
302.1 

4.4 
4.0 
3.6 

ASTM Report, 1994 [25] 
Ingelbrecht & Loveday, 2000 [27] 
Tenstand WP4, 20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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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N.1 表N.1给出数据的图形表达 

图例： 
ReH 上屈服强度 
Rp   非比例延伸强度 
Rpr   再现性 
 

表 N.2 –抗拉强度 Rm –– 实验室间比对试验的再现性(图 N.2 给出了图形表达的数值) 

材料 牌号 抗拉强度 

MPa 

再现性 

 

% 

参考文献 

铝板 
 

AA5754 
AA5182-0 
AA6016-T4 
EC-H 19 
2024-T 351 

212.3 
275.2 
228.3 
176.9 
491.3 

4.7 
1.4 
1.8 
4.9 
2.7 

Tenstand WP4, 2004 [23] 
Aegerter et al 2003 [24] 
Aegerter et al 2003 [24] 
ASTM Report, 1994 [25] 
ASTM Report, 1994 [25] 

钢     

薄板 
低碳钢板 
薄板 
AISI  105 
 
中厚板 
 
奥氏体不锈钢 
 
 
AISI 316 
 
马氏体不锈钢 
高强钢 

DX56 
HR3 
ZStE 180 
Fe510C 
C22 
S355 
 
SS316L 
X2CrNi18-10 
X2CrNiMo18-10 
X7CrNiMo17-12-2 
 
X12Cr13 
30NiCrMo16 

301.1 
335.2 
315.3 
552.4 
596.9 
564.9 

 
568.7 
594.0 
622.5 
694.6 

 
1253.0 
1167.8 

5.0 
5.0 
4.2 
2.0 
2.8 
2.4 

 
4.1 
3.0 
3.0 
2.4 

 
1.3 
1.5 

Tenstand WP4, 2004 [23] 
Roesch et all, 1993 [26] 
Tenstand WP4, 2004 [23] 
Roesch et all, 1993 [26] 
ASTM Report, 1994 [25] 
Tenstand WP4, 2004 [23] 
 
Tenstand WP4, 2004 [23] 
Roesch et all, 1993 [26] 
Roesch et all, 1993 [26] 
ASTM Report, 1994 [25] 
 
ASTM Report, 1994 [25] 
Roesch et all, 1993 [26] 

镍基合金     

INCONEL 600 
Nimonic 75 
Nimonic 75 

NiCr15Fe8 
(CRM661) 
(CRM661) 

695.9 
749.6 
754.2 

1.4 
1.9 
1.3 

ASTM Report, 1994 [25] 
Ingelbrecht & Loveday, 2000 [27] 
Tenstand WP4, 20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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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N.2 表N.2给出数据的图形表达 

图例： 
Rm   抗拉强度 
Rpr   再现性 
 
 

表 N.3 – 断后伸长率 –实验室间比对试验的再现性(图 N.3 给出了图形表达的数值) 

材料 牌号 断后伸长率, 
A 

% 

再现性 

 

%a 

参考文献 

铝 AA5754 
AA5182-0 
AA6016-T4 
EC-H 19 
2024-T 351 

27.9 
26.6(A80mm) 
25.9(A80mm) 

14.6 
18.0 

13.3 
10.6 
8.4 
9.1 

18.9 

Tenstand WP4, 2004 [23] 
Aegerter et al 2003 [24] 
Aegerter et al 2003 [24] 
ASTM Report, 1994 [25] 
ASTM Report, 1994 [25] 

钢     

薄板 
低碳钢板 
薄板 
AISI 105 
 
中厚板 
 
奥氏体不锈钢 
奥氏体不锈钢 
奥氏体不锈钢 
AISI 316 
 
马氏体不锈钢 
高强钢 

DX56 
HR3 
ZstE 180 
Fe510C 
C22 
S355 
 
SS316L 
X2CrNi18-10 
X2CrNiMo18-10 
X5CrNiMo17-12-2 
 
X12Cr13 
30NiCrMo16 

45.2 
38.4 
40.5 
31.4 
25.6 
28.5 

 
60.1 
52.5 
51.9 
35.9 

 
12.4 
16.7 

12.4 
13.8 
12.7 
14.0 
10.1 
17.7 

 
27.6 
12.6 
12.7 
14.9 

 
15.5 
13.3 

Tenstand WP4, 2004 [23] 
Roesch et all, 1993 [26] 
Tenstand WP4, 2004 [23] 
Roesch et all, 1993 [26] 
ASTM Report, 1994 [25] 
Tenstand WP4, 2004 [23] 
 
Tenstand WP4, 2004 [23] 
Roesch et all, 1993 [26] 
Roesch et all, 1993 [26] 
ASTM Report, 1994 [25] 
 
ASTM Report, 1994 [25] 
Roesch et all, 1993 [26] 

镍基合金     

INCONEL 600 
Nimonic 75 
Nimonic 75 

NiCr15Fe8 
(CRM661) 
(CRM661)  

41.6 
41.0 
41.0 

7.7 
3.3 
5.9 

ASTM Report, 1994 [25] 
Ingelbrecht & Loveday, 2000 
[27] 
Tenstand WP4, 2004 [23] 

a再现性用给定材料各自的平均值 A 的百分数来表达；对于 2024-T351 铝合金 A 的绝对值是(18.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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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N.3 表N.3给出数据的图形表达 

图例： 
A     断后伸长率 
Rpr   再现性 
 


